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77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秀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邢建緯律師

            陳婉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79

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秀雯犯背信罪，未遂，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紀秀雯自民國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間止，受雇於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雲公司)，在租車營業部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

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

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

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和雲公司出

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且自109年7月間起，每月

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獎金另計)，係受任為和雲

公司處理事務之人，亦為從事業務之人。詎紀秀雯竟為下列

犯行： 

   ㈠緣和雲公司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

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於承租期間內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

除負擔租賃契約所約定之賠償金額1萬元(即車損自負額)，

及賠償和雲公司於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紀秀雯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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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

駛向和雲公司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

中市龍井區台61線往北P7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許翊羣

於同年5月2日向和雲公司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竟意圖為許翊羣不法之利益及損害和雲公

司之利益，基於背信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

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

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而違背其任務，請

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

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虛偽登載在和雲公司出

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而以此方

式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再按存

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

內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和雲公司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

確性，且使和雲公司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

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然因許翊羣實際並未支付前開

安心服務專案費用而未遂。

   ㈡紀秀雯明知和雲公司於109年12月24日向客戶陳湘婷收取之

8420元，係陳湘婷向和雲公司租賃車輛時所繳交車損產生

之費用，並非陳湘婷代許翊羣繳納之款項，詎其為加速上

開遭許翊羣撞損之自小客車維修簽核流程，竟基於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25日，將上開陳湘

婷繳付8420元之資料，虛偽登載於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

內許翊羣項下，而以此方式將上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

所作成之準私文書，用以表示已向許翊羣收款8420元，再

按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

內而行使之，致使和雲公司誤認許翊羣之欠款額度降低，

足生損害於和雲公司關於客戶帳目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和雲公司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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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

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

有證據能力。查，被告紀秀雯對本院下述所引用之證據均表

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7頁），且被告與其辯護人迄至言

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32至346頁），本

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

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尚無不當，認得為本案

之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

力。

二、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

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

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亦

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

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同事陳奕

儒，且陳奕儒於當日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許翊羣

所租賃上開自小客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4500元之事

實，及坦認有為犯罪事實一㈡所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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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犯行，然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矢口否認有何背信、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等犯行，辯稱：許翊羣發生交通事故當天

我休假，是陳奕儒值班，他叫我到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

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說可以幫忙詢問公司是否能

加購，如果可以加購的話，費用是4500元，若不行的話要照

公司規定走，我就跟陳奕儒說許翊羣想要加購安心服務專

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陳奕儒說好，就在系統上登載該

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問我金額多少，我回答他45

00元，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並沒有鎖住不能再登載安心服

務專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

再取消，和雲公司都是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奕儒為何沒

有上報給主管，後來我有跟陳奕儒說維修費用太高不能加註

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也有跟許翊羣說已不能加購；安心服

務專案推出時和雲公司沒有做教育訓練，沒有宣導說安心服

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只有給門市業務專員一張廣告文宣，

要我們推銷安心服務專案，我也不是很確定安心服務專案是

否要在車禍前加購，和雲公司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我於同年

5月19日受主管指示要辦理這臺車的還車手續時，發現無註

記安心服務專案，我不知道陳奕儒已經取消註記，我為了要

辦理歸零才又到出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再進還車

項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歸零，代表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

云云(見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經查：

一、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㈠被告自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受雇於於告訴

人，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

員，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

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

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

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又告訴人於1

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

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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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車損自負額1

萬元及賠償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被告於110年5月1

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告訴

人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

某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證人許翊羣於同年月2日承租上

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於同年月15日

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

「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

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

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中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

下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不爭執

(見他字卷第21至23頁，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

42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童威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

序及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本院審理

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林鴻安於偵訊時、證人陳奕儒於偵

訊及本院審理時、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

字卷第113至116、135至138、165至171頁，本院卷第31至3

8、65至73、169至231、295至332、340至342頁)，並有110

年6月21日被告之訪談紀錄影本（見他字卷第9頁）、證人

陳奕儒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紀妹」之被告間之對話

紀錄截圖（見他字卷第11至13頁）、被告提出之約聘業務

人員契約書影本、110年5月份休假輪值表列印資料（見他

字卷第71至75頁）、證人許翊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影本（見他字卷第77頁）、告訴人所擬訂汽車租賃契約

書正反面影本（見他字卷第81頁）、被告所提出109年1月

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宣傳單影本（見他字卷第83頁）、證人

許翊羣所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WISH型號自小客車於110

年5月2日還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93、123頁)、告

訴人提出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

出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121頁）、告訴人提出之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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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專員教育訓練手冊影本（見他字卷第143至145頁）、告

訴人提出之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紀錄截圖、告訴人110年

年5月27日聯繫單（見本院卷第133、235頁）、被告所提出

當天值班人員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所見畫面截圖影本（見

本院卷第255頁）、告訴人提出之112年4月10日刑事陳報狀

所檢附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專案廣告、系統後臺登

入修改歷程說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7頁）在卷可參，是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係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⑴按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其主體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者

為限，而此所稱之「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至所

謂「為他人」，則指受他人之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之

意，亦即其與「他人」間之內部關係，乃具有一定之任

務，而負擔處理該他人之事務之謂（最高法院73年度台

上字第84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

背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

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成立要件。所

稱為他人處理事務者，係基於與他人（即本人）之內部

關係，負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並應為該他人

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此與當事

人一方僅須履行契約上之義務，無庸為他方利益計算

（如買賣契約）之情形不同。申言之，背信罪中受託執

行任務者與託付其任務者在對外關係中，通常為利害與

共之同向關係，且受託者對於委託者具有從屬性，受託

者對外應優先謀求委託者之利益，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

務之責任。又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其原因包括法令規

定或當事人間之契約等，而委託者與受託者（此等用語

在此非專指委任契約）依契約自由原則，可自由創設、

約定成立新的契約種類，亦可混合數個有名契約，縱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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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勞務給付之契約，亦不僅限於僱傭契約，其具有從屬

性勞動性質者，雖兼有承攬、委任等契約內容，仍可認

屬勞動契約。是就背信罪而言，所應審酌之重點即在於

行為人依法令或契約就被訴事實所指之事務，有無為他

人（告訴人或被害人）利益計算之義務，而非受限於雙

方內部契約在民事法律關係上之定性(臺灣高等法院108

年度上易字第15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受雇於告訴人，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業務

專員，處理車輛出租及向客戶收取租金等費用，並將相

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

款明細系統內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

所自承(見他字卷第20頁，本院卷第33頁)，復經證人即

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6

9至170頁)。又參以告訴人(甲方)因業務需要雇用被告

(乙方)工作，契約期間自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

止，工作部門為租車營業部，工作規範為契約期間被告

應遵守告訴人之一切工作指派及工作調派，並依告訴人

之工作規則、考勤作息規定辦理；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

之義務履行本約，如違反契約義務而侵害告訴人或第三

人之權益時，應擔保自負全部之責任，並賠償告訴人因

此所生之所有費用等，有被告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

卷可佐(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另觀諸告訴人於103年7

月間啟用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一般據點人員負責之

項目包含預約、洽談合約、出迎、出車點交設備及儲值

卡介紹、結帳、贈品贈送、活動優惠、還車點交、檔案

管理、車輛管理、設備管理、客戶歸還、營業場所及環

境設施管理、消防保安應變處理等，有前開短租據點每

日點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5頁)，堪認被告係受雇

於告訴人，擔任租車營業部門市業務專員，契約期間為1

年，每年另訂新約，其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依上開

約聘業務人員契約，被告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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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人之事務，其乃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無訛。則被

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並應

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

　　 ⑶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廣告文

宣交由門市業務專員推廣該專案等情，為被告於準備程

序中所供承(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

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

卷第170至171、197頁)，且有被告及告訴人分別提出互

核相符之109年1月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文宣在卷可參(見

他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285頁)，堪認安心服務專案之

推廣亦為門市業務專員之工作項目之一，而屬被告為告

訴人處理之事務。

　　 ⑷被告固辯稱：我於110年5月15日休假云云；辯護人則為

被告辯護略以：被告於同年5月15日未上班，並無為告訴

人處理事務云云(見本院卷第241至244、343至344頁)。

然觀諸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

告與和雲公司間為雇傭關係，被告為約聘人員，一年簽

約1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且參以被告與告訴

人間所簽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之契約期間為109年7

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有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

可參(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則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之原因關係為其等間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於契約

期間內被告均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是依被告

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而言，於上開契約期間內之110年

5月15日，被告就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及控管，亦具有為

告訴人利益計算之義務，不得違背受託義務，縱被告於

該日休假仍無解於其受雇於告訴人而負有忠實履行受託

義務之責任，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尚無可採。

    2.被告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請託陳奕儒將不實事項登載於

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而行使之：

　　 ⑴按背信罪之本質在於一方違反因雙方信賴關係所負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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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方財產利益之義務（信託義務），導致他方發生財產

損害。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本人）之整體財產利

益。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所稱「違背其任務」，係指在為

他人處理事務時，違背其基於法令、章程、契約等規範

所生照料他方財產利益應盡之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

上字第5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

之所謂「違背其任務」，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

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

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

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

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最高法院91

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違背其

任務」，依本罪規範乃在規範受任人應忠誠處理事務之

本旨（即誠實信用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自兼指受任

人違背委任關係之義務、濫用受託事務處分權限等，舉

凡違背行為人與本人間信任關係，而足以損害行為人所

照料之本人財產利益之行為，均屬之。另按刑法第342條

第1項之背信罪，固以「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

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要件，而所謂「其他利益」，

固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

財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

情形更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

財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

害），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最高法院87年度台

上第3704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本案被告須負責推廣之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

其應知悉點交出車後之客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①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

公司擔任總監，負責據點查核、區域管理，被告受雇於

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陳奕儒的工作也是門市

業務專員，工作內容為處理預約租車、實際租車、帳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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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收款、協助客戶處理租賃車輛所生問題等，安心

服務專案的推廣也是門市業務專員的工作內容，該專案

的內容是和雲公司在租賃車輛出車前提供客戶一個保

障，倘客戶在使用租賃車輛期間發生任何車損或事故，

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可以全免，但必須在預約租車時或

出車前先支付這些費用，該專案的價格分車型大小而不

同，以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所租賃包月制Altis型號自

小客車是以日計算，每日300元，月租以5折計算，共計

4500元；安心服務專案是一個保險，若發生車禍事故，

此保險會負擔該車輛維修費用及和雲公司之營業損失，

因此門市業務專員在消費者租車時，一開始就要告知有

此專案，且因保險為要物契約，消費者若要加購，須當

場收款，門市業務專員點收現金後，就在汽車出租單上

購買安心服務欄位內書寫金額，讓消費者簽名，再將此

出租單交給消費者，並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上登載該消

費者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即於該系統內所承租車輛項

下就安心服務專案部分登載「Y」)，且有收到款項，以

上是正常的流程，主管查核時須核對汽車出租單上之記

載與登載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之租車時間及收款紀錄

是否相符；租賃車輛合約生效後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

案，除非終止原已簽立的合約，重新定合約才可以，公

司所推出安心服務專案廣告上將此規範寫得很清楚，此

廣告放在櫃檯讓消費者租車時看，門市業務專員可用這

張廣告說明給消費者聽，考慮是否要加購此保障等語

(見本院卷第168至196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我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

專員，公司有推安心服務專案，客人租車取車時，可以

選擇是否加購，若有加購，發生事故時，可以免除個人

應支付的賠償金額，安心服務專案是在取車時就要加

購，不能事後加購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6頁)；於本

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彰化市中正門市任職，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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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門市業務專員，客戶來門市承租車輛時，我會跟客戶

說公司有推出安心服務專案，說明若有加購該專案，當

承租車輛發生事故意外，只要有報警，就不會額外收取

汽車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租車期間第一次事故才有適

用，假如有第二次、第三次事故就不適用，安心服務專

案要在客戶取車當下加購，客戶於點交時在出租單右下

角簽名之前都可以選擇加購，承租車輛駛離公司後就不

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有宣導過，我也認為在出

車之後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不合理；按照正常流程要在

出車前收到安心服務專案的費用才能在公司電腦系統中

登載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8、214至217頁)。

　　　③依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

容，就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等節證述一致，可

知告訴人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乃提供客戶一個保障，亦即

加購該專案後，如欲車輛損壞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

1萬元及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客戶若欲加購，

須現場繳納費用，門市專員再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及已收取款項等節予以登載在汽車出租單上及告訴人出

租車輛管理系統，且所承租車輛於點交出車後客戶即不

得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④又觀諸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上「相關規定」

欄位內，第9點記載「此方案不開放中途加購」等語，

有前開安心服務廣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85頁)，亦

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告訴

人至遲於109年1月間已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前開

廣告放在櫃檯供門市業務專員向客戶推廣說明，業如前

述，被告身為資深門市業務專員，自亦須推廣經手安心

服務專案，對於上情實難諉為不知。被告辯稱公司沒有

宣導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云云，核與證人陳奕

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不符，乃臨訟卸責之詞，要

難採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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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後，被告請託陳奕儒在前開出租

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為違背任

務之行為：

　　  ①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許翊羣於110年5月15日發生

交通事故，剛好在紀秀雯家附近，我問紀秀雯有沒有空

去看一下，紀秀雯去看之後，就傳訊息給我，請我在系

統上把安心服務專案加上去，正常來說，已經發生交通

事故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許翊羣由一般客人變成包月

專案，是由紀秀雯負責，她傳訊息請我登載該車有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我就依照她的指示登載，但我想一想覺

得不合理，有傳訊息問她可不可以不要，過幾天自行在

系統上將該註記刪除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9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短期車輛出租的業績屬

共同業績，在此門市都可共享該筆業績，未必要值班，

就算是休假也可共享，中正門市當時只有我跟紀秀雯兩

位門市業務專員，但車輛出租月租型的業績要看是誰去

接洽、成交，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成月租型而重新

簽署租賃契約，當天雖然是我值班由我印合約書、交

車，但許翊羣此筆月租型租車合約是由紀秀雯促成，業

績應該算紀秀雯的，等許翊羣正式還車，紀秀雯就可以

額外呈報申請獎金，因為攸關獎金，門市業務專員之間

並不會搶功，自己促成的合約自己會知道，我並沒有問

過許翊羣要不要改月租型的問題，從我與紀秀雯的LINE

對話紀錄可以知道許翊羣此筆月租型合約是紀秀雯促成

的，因為如果是我接洽，就會知道許翊羣全部的狀況，

不用問紀秀雯為何許翊羣有錢可以包月；110年5月2日

我有問許翊羣是否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許翊羣沒有說

要加購，同年5月15日當天是我值班，許翊羣打電話到

門市說他在龍井發生事故，我請他先報警，再詢問他事

故地點、車輛損傷情況、是否需要協助叫救護車等，我

想說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案件，要告訴她這臺車有出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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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就於該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紀秀雯說許翊羣承租

的車輛發生車禍，並告訴她許翊羣的門號，紀秀雯於該

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

0」給我，我想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月租型案件，就照她

的意思去做，我有跟紀秀雯提到許翊羣說自己開太快煞

不住而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紀秀雯回我

10幾萬，接著有一通2分鐘8秒的通話應該是紀秀雯在跟

我談這臺車撞的很嚴重，許翊羣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維

修費用，所以才要加掛安心服務專案，紀秀雯當天並沒

有提到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許翊羣有購買安心服務專

案，之後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我後來想想覺得不妥，

有在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這臺車的安心服務

專案選項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語(見本院卷第204至2

12、217至219頁)。

　　  ③互核證人陳奕儒上開偵訊時及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

容，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值班時接獲證人許翊

羣之來電稱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證人陳奕

儒即通知被告，被告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

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認證人

許翊羣改包月制租車，屬被告負責之月租型案件，而接

受被告之請託，在告訴人車輛出租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

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嗣後於同年5月18日復自

行登入該管理系統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之註記作廢等情

均證述一致，並無明顯悖於常情之瑕疵可指。又觀諸證

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向和雲公司租車約5

次，就我所知和雲公司彰化中正門市專員有紀秀雯、陳

奕儒，我沒有固定找誰處理，誰值班就由誰負責，短期

租賃我覺得對我上班不方便，我原本想換型號CAMRY的

車，但紀秀雯推薦型號ALTIS的車，並說長期比較划

算，我剛好有想換長租，紀秀雯又這樣建議，就想說改

成月租型等語(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又參以證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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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儒透過LINE通訊軟體詢問被告：許翊羣「許濺濺怎麼

有錢包月」等語，被告回稱：「他說他換工作、台

中」、「還是保全」、「還說要camry」、「硬洗alti

s」等語，有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使用LINE暱稱「紀妹」

與證人所使用LINE暱稱「和運租車-陳奕儒」之對話紀

錄截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33頁），核與證人陳奕

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堪認證人許翊羣係由被告接洽

改為月租型之月租方案等情，應值採信。

　　  ④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在出

租車輛時，原則上是由當天值班人員對應當天的承租客

戶，但本件比較特別，許翊羣是月租型的客戶，因轉成

月租方案公司可以增加營收，所以會給予執行此業務的

專員獎勵金，且由洽談轉成月租方案的專員去做後續的

維護，才不會有獎金上的糾紛，許翊羣是與紀秀雯接洽

後轉成月租方案，應由紀秀雯負責此月租型案件；本件

車禍事故發生後3、4天，另一名副總監在做例行性查核

時發現這臺車有事故，經查相關合約資料，發現系統上

這臺車有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紙本合約當初列印

出來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當天沒有任何收款

紀錄，表示當天其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針對

這部分進一步查核，確認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承租這臺

車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後來加上去

的，被我們查核到之後，請她撤掉，該車的汽車出租單

上安心服務欄有書寫「4500」之後又劃掉，應該是紀秀

雯劃掉的；陳奕儒當初有提到是紀秀雯在事故發生當下

要求他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

務專案，陳奕儒認為這個行為不正確，之後有自行取消

此註記；自公司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

觀之，陳奕儒取消這臺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註記後，

紀秀雯又登入該系統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

此在和雲公司的短租系統內顯示這臺車是有加購安心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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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專案的，紀秀雯是在已經被我們查核到有登載不實的

狀況後，才提到會向許翊羣收取修車費用及營業損失等

語(見本院卷第175至178、186至187頁)；復參以副總監

曾介志於110年5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傳送「就大撞

車了，為何不誠實說呢?」等語予被告，被告回稱：「A

itis星期六撞、我沒想到」等語，副總監於同年5月20

日上午10時1分許傳送「你可能不想這份工作。出車合

約簽名沒加安心服務，還車為何會有??」等語予被告

(見他字卷第13頁)，核與證人陳子達上揭所述主管查核

發現異狀之經過相符。足見經副總監例行性查核時發現

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再進一步查核，發覺上開自小

客車於110年5月2日點交出車時，承租人許翊羣並未加

購安心服務專案，但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上開

自用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無安心服務專案費

用之收款紀錄，經調閱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

修改歷程紀錄，始知係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15日發

生車禍後，由證人陳奕儒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經詢問證人陳奕儒為前述登載之緣由，乃稱其當時係受

被告之請託而為。

　　  ⑤又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以LINE

通訊軟體撥打語音電話予被告，通話時間1分鐘11秒，

並傳送證人許翊羣之門號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

47分許，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

奕儒，證人陳奕儒於同日上午11時50分許傳送「掛

了」、「叫他叫警察了，拖吊也叫了」、「他自己跟我

說，他開太快，煞不住，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

掛安心嗎」等語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56分許傳

送「10幾萬」予證人陳奕儒，並撥打語音電話與證人陳

奕儒聯繫2分鐘8秒等情，有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於110

年5月15日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

第11頁)；復參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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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程紀錄，第1列「A」為「新增」之意，使用者981172

為證人陳奕儒之員工編號，新增之時間為110年5月15日

上午11時49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

登載為「Y」；第3列「D」為「作廢」之意，使用者同

為981172即證人陳奕儒，資料變動之時間為110年5月18

日下午6時56分許，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更改為「N」等

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

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就

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受被告請

託，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用小客車

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於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

將上開自用小客車之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改登載為「N」

而作廢等節，均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

是前開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可

作為補強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⑥被告雖辯稱：車禍當天我是打電話回門市問陳奕儒看安

心服務專案還能不能加購註記，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云

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331頁)，而否認有請託證人陳

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然查：

　　　 ⓵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係傳送「掛安

　　　　 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有前開被告

與證人陳奕儒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

稽(見他字卷第11頁)，並非傳送請託證人陳奕儒嘗試

能否登載之語句，亦未提及請示主管或待審核之情

事。復參以證人陳奕儒詢問被告是否可以不要登載加

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回稱10幾萬元，並與證人陳奕

儒通話提及上開自小客車車損嚴重，證人許翊羣無法

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因此請託證人陳奕儒就上開自

小客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當天並沒有提到

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再請示主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16



之類的話等情，為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

(見本院卷第205至207、225頁)，被告此部分辯詞核與

卷內上揭證據均不符，無可採憑。

　　　 ⓶被告先於111年9月3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我跟陳奕

　　　 　儒說許翊羣想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

上，他說好，不行的話再取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

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可以取消，所以說先掛

看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又於111年11月16日本院

準備程序時改辯稱：公司不會審核安心服務，值班人

員可以決定是否可以加購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其

就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效

力、主管是否會審核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等節前後供述

不一，已難遽信。

　　 　⓷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門市業

　　　   務專員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出租車輛有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公司就會認定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不用公司主管同意，公司就這部分並沒有簽核

流程讓主管表示准與不准等語(見本院卷第192至193

頁)，亦與被告前揭所辯不符。

　　   ⓸此外，被告與證人陳奕儒為平行同事關係，工作內容

　　　   相同乙節，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

3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1頁)，而安心服務專

案應在點交出車前加購，已說明如前，被告既知曉證

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就上開自小客

車是否還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此不符合正常流程之情

事，不請示主管，而逕予傳送「掛安心上去」、「450

0」等語予同為門市業務專員甚且較為資淺之證人陳奕

儒，堪認被告當時係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系統

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無誤。

　　　⑦被告雖又辯稱：我在車禍現場是向許翊羣說明若維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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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太高或主管不同意即無法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未承

諾許翊羣可以加購，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

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云云(見本院卷第35、338頁)，而

否認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亦無背信之犯意。然而：

　　　 ⓵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長租期間之110年

　　　   5月15日有發生車禍事故，我有與門市聯繫報備我出車

禍，是陳奕儒接聽電話，他叫我先報警，拿報案三聯

單，並說會請人過來現場看，我之前去門市多多少少

有跟紀秀雯接觸，我覺得她的服務態度比較好且積

極，所以事故當天我有問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有無值

班，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休假，紀秀雯之後有穿著便

服到車禍現場，我第一次聽到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

在車禍那天跟我說的，紀秀雯說明若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會支付這筆保險費，當車禍事故發生，就不用

支付車損及營業損失，保險公司會支付，車禍當場是

紀秀雯提議說要幫我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試看看，她有

打去門市問，我沒有聽到對話內容，事故後我都是找

紀秀雯處理，因為她服務態度比較好等語(見本院卷第

300至332頁)，依證人許翊羣前開證述之內容，於車禍

現場提議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者為被告，被告並致電

門市詢問，核與被告前揭辯稱：於交通事故現場，許

翊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我說要幫他轉述詢問

公司是否可以加購云云並不相符，被告此部分所辯已

難盡信。

　     ⓶雖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車禍後我打電話給

　　　   門市說我發生車禍，半小時至1小時之間紀秀雯到場，

面對面跟我提安心服務專案，本件車禍之前我沒有紀

秀雯的聯絡電話，紀秀雯會知道車禍地點是門市跟許

翊羣說的，紀秀雯到場前沒有跟我聯繫；紀秀雯有說

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

車禍當天下午告訴我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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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賠車損賠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05至308、327至33

0、337至338頁)。惟觀諸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前開LIN

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

11時42分許通知被告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

生車禍，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

安心上去」、「4500」予證人陳奕儒(見他字卷第11

頁)，倘依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述之內容，證人許翊羣與

被告間於本件車禍事故之前並無互留個人門號或通訊

軟體之聯繫方式，被告係在車禍地點面對面提及安心

服務專案，且自證人許翊羣聯繫在門市值班之證人陳

奕儒後，至被告到車禍地點約經過半小時至1小時，被

告如何能在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獲證人陳奕儒之電

話通知後，5分鐘內即與證人許翊羣當面討論安心服務

專案完畢，且傳送「掛安心上去」等語予證人陳奕儒?

實啟人疑竇。自被告於接獲通知5分鐘即請託證人陳奕

儒「掛安心上去」乙節觀之，實難排除被告尚未到車

禍現場，即以電話與證人許翊羣聯繫，抑或未曾詢問

證人許翊羣即請託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

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可能，證人許翊羣前揭證

詞恐係避重就輕，而有迴護被告之嫌。則證人許翊羣

前揭證稱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

一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知其不能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云云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尚難憑此對被

告為有利之認定。

       ⓷又佐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

　　　   ，第2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

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

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

「Y」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

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

頁)，足見被告於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並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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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做更動

或作廢，倘其前揭所辯車禍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

因維修費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等情為真，何以於同年

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甚或直至主管於同年月19日下

午6時22分許察覺異狀質問被告之前，被告均未曾更動

或作廢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被告

藉此否認背信犯行要難採信。　　　

　　　⑧再衡以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式，透過預先繳納一定

資金，攤平未來可能承受的潛在風險，亦即降低未來不

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成本，則安心服務專案既係讓客

戶在承租車輛時加購多一分保障，待不可預料之事故發

生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車輛修復期間之營

業損失，豈可能在所承租車輛已發生車禍事故後，再讓

客戶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能免負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

失?被告空言否認不知安心服務專案能否在車禍後加購

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知曉證人

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後，旋即請託證人陳

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

務專案，顯已著手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3.證人許翊羣未繳納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應論以背信罪之未

遂：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稱：門市專員在收款

後才能於系統中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客戶若還沒繳納

費用，就加註安心服務專案，當作沒有安心專案服務處

理；公司電腦系統顯示安心服務設備租金若是0，安心服

務專案不會生效，安心服務專案之設備金額當初是可以修

改的，由收款的第一線人員調整等語(見他字卷第168

頁)，而證人許翊羣110年5月2日租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是被告於同年月15日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

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證人許翊羣

並未繳納安心服務費用，業如前述，是被告上開所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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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著手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

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惟尚未

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僅係有受損害之危險，應僅論

以背信罪之未遂。

    4.被告具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

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

　　 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其知曉安心服務專案加購

後，和雲公司無法對承租人請求賠償車損自負額及營業

損失等情(見本院卷第35頁)；復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自承：我一開始將這臺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想

說看看能不能為客人減輕一些負擔云云(見本院卷第332

頁)，本件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應依

契約本於誠信原則忠實執行職務，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

算，其明知證人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為月租型承租上

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同年月15日受

證人陳奕儒通知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

時，清楚安心服務專案應於點交出車前加購，且一旦將

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於告訴人出租

車輛管理系統內，告訴人即會認定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而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

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竟為減輕證人許翊羣之負擔，而

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

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予以上傳，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

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足見被告對於上開

行為致使證人許翊羣獲得不法利益，且將損害告訴人利

益等節已有容認其發生之認識，而具有為許翊羣不法利

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準文書之故意甚明。

　　 ⑵就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指稱：被告在陳奕儒將

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作廢後，被告又

於110年5月19日再次於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該車購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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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服務專案等語，被告對此否認有何背信犯意，辯稱：

我不知道陳奕儒事後有取消前述安心服務專案的登載，

我以為是系統壞了，我就於同年5月19日至出車事宜項下

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又於同日到還車事宜項下

將此安心服務專案之費用歸零，代表加購該安心服務專

案不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8至340頁)。觀諸告訴人租

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6列「U」為

「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

之時間為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代碼102117為安

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RAMT」欄自4500

更改為0；第5列之「U_PRGID」欄顯示之LSD030雖為出車

系統，但該列「RAMT」欄仍為4500等情，有前開歷程記

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告訴人於1

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

至287、339至342頁)，是依前開歷程記錄，被告應係於

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

專案之登載歸零，而非於同年5月19日下午2時41分許，

核與被告前揭辯詞不符。再者，被告於同年5月19日就上

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與歸零，均屬被告

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著手違背任務行為之

後，發現不妥時所為之因應舉動，尚難憑此推認被告於

著手傳送「掛安心上去」訊息予證人陳奕儒時無背信犯

意，不足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8至69、338頁)，證人即告訴代理

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35至137頁)，且有

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中許翊羣項下之收款明細畫面翻拍照片

（見他字卷第85頁）、告訴人提出之陳湘婷承租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汽車出租單、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傳票、許翊羣之收款明細系統截圖（見他字卷第125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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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頁）、告訴人提出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租期、租金畫

面截圖、顯示已收款之應收資訊系統中收款明細截圖（見他

字卷第147、149至153頁）、告訴代理人提出許翊羣項下系

統頁面截圖（本院卷第75至79、129至131頁）等附卷可稽，

足認被告之前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綜上，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前揭辯詞，乃臨訟卸責之

詞，尚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足以認

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42條第2項、第

1項之背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

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就犯罪事實欄㈡所為，係

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準文書罪。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㈡部分，分別登載上

揭不實事項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復持以行使，其業務

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各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

均不另論罪。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係

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惟因被告不實登載

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之內容，均係於

電腦操作之電磁紀錄，核屬準文書性質，而應成立刑法第21

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

罪，惟二者之基礎犯罪事實同一，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

變更起訴法條，逕予審理。

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上開背信未遂罪、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準文書罪之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被告犯

罪目的單一，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

一重之背信未遂罪處斷。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分別所為背信未遂、行使業務登載

不實準文書犯行，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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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著手於違背任務行為，惟未致生

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

市業務專員，本應恪盡其任務，竟為圖許翊羣不法之利益，

著手於違背其任務，請託同事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告訴人租賃車輛管理系統內，

儲存上傳至該系統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對於車輛出

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

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又為加速維修上開自小

客車之簽核流程，便宜行事，將客戶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

料不實登載於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許翊羣項下，儲存上傳至

該系統以行使，欠缺敬業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復考量被告

坦認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矢口否認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

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主張有為客戶許翊羣償還積欠告訴人

之款項，然經告訴人查明乃償還其他債務，就本案上開犯行

部分尚未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有告訴人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23頁)，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

手段、情節，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離婚、育有

一子、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342

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

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342條第2項、第1項、第55條、

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元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吳孟潔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4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

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42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04

05

06

07

08

09

10

25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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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77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秀雯






選任辯護人  邢建緯律師
            陳婉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7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秀雯犯背信罪，未遂，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紀秀雯自民國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間止，受雇於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雲公司)，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且自109年7月間起，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獎金另計)，係受任為和雲公司處理事務之人，亦為從事業務之人。詎紀秀雯竟為下列犯行： 
   ㈠緣和雲公司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租賃契約所約定之賠償金額1萬元(即車損自負額)，及賠償和雲公司於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紀秀雯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和雲公司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台61線往北P7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向和雲公司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竟意圖為許翊羣不法之利益及損害和雲公司之利益，基於背信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而違背其任務，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虛偽登載在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再按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和雲公司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和雲公司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然因許翊羣實際並未支付前開安心服務專案費用而未遂。
   ㈡紀秀雯明知和雲公司於109年12月24日向客戶陳湘婷收取之8420元，係陳湘婷向和雲公司租賃車輛時所繳交車損產生之費用，並非陳湘婷代許翊羣繳納之款項，詎其為加速上開遭許翊羣撞損之自小客車維修簽核流程，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25日，將上開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料，虛偽登載於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許翊羣項下，而以此方式將上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準私文書，用以表示已向許翊羣收款8420元，再按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而行使之，致使和雲公司誤認許翊羣之欠款額度降低，足生損害於和雲公司關於客戶帳目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和雲公司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查，被告紀秀雯對本院下述所引用之證據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7頁），且被告與其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32至346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尚無不當，認得為本案之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同事陳奕儒，且陳奕儒於當日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許翊羣所租賃上開自小客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4500元之事實，及坦認有為犯罪事實一㈡所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行，然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矢口否認有何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等犯行，辯稱：許翊羣發生交通事故當天我休假，是陳奕儒值班，他叫我到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說可以幫忙詢問公司是否能加購，如果可以加購的話，費用是4500元，若不行的話要照公司規定走，我就跟陳奕儒說許翊羣想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陳奕儒說好，就在系統上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問我金額多少，我回答他4500元，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並沒有鎖住不能再登載安心服務專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和雲公司都是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奕儒為何沒有上報給主管，後來我有跟陳奕儒說維修費用太高不能加註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也有跟許翊羣說已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推出時和雲公司沒有做教育訓練，沒有宣導說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只有給門市業務專員一張廣告文宣，要我們推銷安心服務專案，我也不是很確定安心服務專案是否要在車禍前加購，和雲公司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我於同年5月19日受主管指示要辦理這臺車的還車手續時，發現無註記安心服務專案，我不知道陳奕儒已經取消註記，我為了要辦理歸零才又到出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再進還車項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歸零，代表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經查：
一、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㈠被告自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受雇於於告訴人，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又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若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賠償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告訴人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某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證人許翊羣於同年月2日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中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不爭執(見他字卷第21至23頁，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童威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林鴻安於偵訊時、證人陳奕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13至116、135至138、165至171頁，本院卷第31至38、65至73、169至231、295至332、340至342頁)，並有110年6月21日被告之訪談紀錄影本（見他字卷第9頁）、證人陳奕儒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紀妹」之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見他字卷第11至13頁）、被告提出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影本、110年5月份休假輪值表列印資料（見他字卷第71至75頁）、證人許翊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影本（見他字卷第77頁）、告訴人所擬訂汽車租賃契約書正反面影本（見他字卷第81頁）、被告所提出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宣傳單影本（見他字卷第83頁）、證人許翊羣所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WISH型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還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93、123頁)、告訴人提出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出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121頁）、告訴人提出之短租專員教育訓練手冊影本（見他字卷第143至145頁）、告訴人提出之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紀錄截圖、告訴人110年年5月27日聯繫單（見本院卷第133、235頁）、被告所提出當天值班人員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所見畫面截圖影本（見本院卷第255頁）、告訴人提出之112年4月10日刑事陳報狀所檢附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專案廣告、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說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7頁）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係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⑴按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其主體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者為限，而此所稱之「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至所謂「為他人」，則指受他人之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之意，亦即其與「他人」間之內部關係，乃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該他人之事務之謂（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84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成立要件。所稱為他人處理事務者，係基於與他人（即本人）之內部關係，負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並應為該他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此與當事人一方僅須履行契約上之義務，無庸為他方利益計算（如買賣契約）之情形不同。申言之，背信罪中受託執行任務者與託付其任務者在對外關係中，通常為利害與共之同向關係，且受託者對於委託者具有從屬性，受託者對外應優先謀求委託者之利益，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之責任。又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其原因包括法令規定或當事人間之契約等，而委託者與受託者（此等用語在此非專指委任契約）依契約自由原則，可自由創設、約定成立新的契約種類，亦可混合數個有名契約，縱認屬勞務給付之契約，亦不僅限於僱傭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雖兼有承攬、委任等契約內容，仍可認屬勞動契約。是就背信罪而言，所應審酌之重點即在於行為人依法令或契約就被訴事實所指之事務，有無為他人（告訴人或被害人）利益計算之義務，而非受限於雙方內部契約在民事法律關係上之定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5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受雇於告訴人，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業務專員，處理車輛出租及向客戶收取租金等費用，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內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他字卷第20頁，本院卷第33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又參以告訴人(甲方)因業務需要雇用被告(乙方)工作，契約期間自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止，工作部門為租車營業部，工作規範為契約期間被告應遵守告訴人之一切工作指派及工作調派，並依告訴人之工作規則、考勤作息規定辦理；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履行本約，如違反契約義務而侵害告訴人或第三人之權益時，應擔保自負全部之責任，並賠償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所有費用等，有被告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另觀諸告訴人於103年7月間啟用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一般據點人員負責之項目包含預約、洽談合約、出迎、出車點交設備及儲值卡介紹、結帳、贈品贈送、活動優惠、還車點交、檔案管理、車輛管理、設備管理、客戶歸還、營業場所及環境設施管理、消防保安應變處理等，有前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5頁)，堪認被告係受雇於告訴人，擔任租車營業部門市業務專員，契約期間為1年，每年另訂新約，其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依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被告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告訴人之事務，其乃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無訛。則被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並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
　　 ⑶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廣告文宣交由門市業務專員推廣該專案等情，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供承(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0至171、197頁)，且有被告及告訴人分別提出互核相符之109年1月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文宣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285頁)，堪認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亦為門市業務專員之工作項目之一，而屬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之事務。
　　 ⑷被告固辯稱：我於110年5月15日休假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被告於同年5月15日未上班，並無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云云(見本院卷第241至244、343至344頁)。然觀諸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與和雲公司間為雇傭關係，被告為約聘人員，一年簽約1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且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間所簽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之契約期間為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有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則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原因關係為其等間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於契約期間內被告均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是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而言，於上開契約期間內之110年5月15日，被告就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及控管，亦具有為告訴人利益計算之義務，不得違背受託義務，縱被告於該日休假仍無解於其受雇於告訴人而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之責任，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尚無可採。
    2.被告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請託陳奕儒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而行使之：
　　 ⑴按背信罪之本質在於一方違反因雙方信賴關係所負照料他方財產利益之義務（信託義務），導致他方發生財產損害。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本人）之整體財產利益。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所稱「違背其任務」，係指在為他人處理事務時，違背其基於法令、章程、契約等規範所生照料他方財產利益應盡之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所謂「違背其任務」，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違背其任務」，依本罪規範乃在規範受任人應忠誠處理事務之本旨（即誠實信用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自兼指受任人違背委任關係之義務、濫用受託事務處分權限等，舉凡違背行為人與本人間信任關係，而足以損害行為人所照料之本人財產利益之行為，均屬之。另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固以「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要件，而所謂「其他利益」，固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財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情形更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財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害），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3704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本案被告須負責推廣之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其應知悉點交出車後之客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①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擔任總監，負責據點查核、區域管理，被告受雇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陳奕儒的工作也是門市業務專員，工作內容為處理預約租車、實際租車、帳務管理、收款、協助客戶處理租賃車輛所生問題等，安心服務專案的推廣也是門市業務專員的工作內容，該專案的內容是和雲公司在租賃車輛出車前提供客戶一個保障，倘客戶在使用租賃車輛期間發生任何車損或事故，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可以全免，但必須在預約租車時或出車前先支付這些費用，該專案的價格分車型大小而不同，以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所租賃包月制Altis型號自小客車是以日計算，每日300元，月租以5折計算，共計4500元；安心服務專案是一個保險，若發生車禍事故，此保險會負擔該車輛維修費用及和雲公司之營業損失，因此門市業務專員在消費者租車時，一開始就要告知有此專案，且因保險為要物契約，消費者若要加購，須當場收款，門市業務專員點收現金後，就在汽車出租單上購買安心服務欄位內書寫金額，讓消費者簽名，再將此出租單交給消費者，並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上登載該消費者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即於該系統內所承租車輛項下就安心服務專案部分登載「Y」)，且有收到款項，以上是正常的流程，主管查核時須核對汽車出租單上之記載與登載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之租車時間及收款紀錄是否相符；租賃車輛合約生效後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除非終止原已簽立的合約，重新定合約才可以，公司所推出安心服務專案廣告上將此規範寫得很清楚，此廣告放在櫃檯讓消費者租車時看，門市業務專員可用這張廣告說明給消費者聽，考慮是否要加購此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168至196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我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公司有推安心服務專案，客人租車取車時，可以選擇是否加購，若有加購，發生事故時，可以免除個人應支付的賠償金額，安心服務專案是在取車時就要加購，不能事後加購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彰化市中正門市任職，擔任門市業務專員，客戶來門市承租車輛時，我會跟客戶說公司有推出安心服務專案，說明若有加購該專案，當承租車輛發生事故意外，只要有報警，就不會額外收取汽車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租車期間第一次事故才有適用，假如有第二次、第三次事故就不適用，安心服務專案要在客戶取車當下加購，客戶於點交時在出租單右下角簽名之前都可以選擇加購，承租車輛駛離公司後就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有宣導過，我也認為在出車之後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不合理；按照正常流程要在出車前收到安心服務專案的費用才能在公司電腦系統中登載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8、214至217頁)。
　　　③依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就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等節證述一致，可知告訴人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乃提供客戶一個保障，亦即加購該專案後，如欲車輛損壞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客戶若欲加購，須現場繳納費用，門市專員再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及已收取款項等節予以登載在汽車出租單上及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且所承租車輛於點交出車後客戶即不得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④又觀諸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上「相關規定」欄位內，第9點記載「此方案不開放中途加購」等語，有前開安心服務廣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85頁)，亦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告訴人至遲於109年1月間已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前開廣告放在櫃檯供門市業務專員向客戶推廣說明，業如前述，被告身為資深門市業務專員，自亦須推廣經手安心服務專案，對於上情實難諉為不知。被告辯稱公司沒有宣導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云云，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不符，乃臨訟卸責之詞，要難採憑。
　   ⑶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後，被告請託陳奕儒在前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為違背任務之行為：
　　  ①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許翊羣於110年5月15日發生交通事故，剛好在紀秀雯家附近，我問紀秀雯有沒有空去看一下，紀秀雯去看之後，就傳訊息給我，請我在系統上把安心服務專案加上去，正常來說，已經發生交通事故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許翊羣由一般客人變成包月專案，是由紀秀雯負責，她傳訊息請我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就依照她的指示登載，但我想一想覺得不合理，有傳訊息問她可不可以不要，過幾天自行在系統上將該註記刪除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9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短期車輛出租的業績屬共同業績，在此門市都可共享該筆業績，未必要值班，就算是休假也可共享，中正門市當時只有我跟紀秀雯兩位門市業務專員，但車輛出租月租型的業績要看是誰去接洽、成交，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成月租型而重新簽署租賃契約，當天雖然是我值班由我印合約書、交車，但許翊羣此筆月租型租車合約是由紀秀雯促成，業績應該算紀秀雯的，等許翊羣正式還車，紀秀雯就可以額外呈報申請獎金，因為攸關獎金，門市業務專員之間並不會搶功，自己促成的合約自己會知道，我並沒有問過許翊羣要不要改月租型的問題，從我與紀秀雯的LINE對話紀錄可以知道許翊羣此筆月租型合約是紀秀雯促成的，因為如果是我接洽，就會知道許翊羣全部的狀況，不用問紀秀雯為何許翊羣有錢可以包月；110年5月2日我有問許翊羣是否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許翊羣沒有說要加購，同年5月15日當天是我值班，許翊羣打電話到門市說他在龍井發生事故，我請他先報警，再詢問他事故地點、車輛損傷情況、是否需要協助叫救護車等，我想說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案件，要告訴她這臺車有出狀況，就於該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紀秀雯說許翊羣承租的車輛發生車禍，並告訴她許翊羣的門號，紀秀雯於該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0」給我，我想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月租型案件，就照她的意思去做，我有跟紀秀雯提到許翊羣說自己開太快煞不住而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紀秀雯回我10幾萬，接著有一通2分鐘8秒的通話應該是紀秀雯在跟我談這臺車撞的很嚴重，許翊羣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所以才要加掛安心服務專案，紀秀雯當天並沒有提到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許翊羣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之後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我後來想想覺得不妥，有在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這臺車的安心服務專案選項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語(見本院卷第204至212、217至219頁)。
　　  ③互核證人陳奕儒上開偵訊時及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值班時接獲證人許翊羣之來電稱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證人陳奕儒即通知被告，被告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認證人許翊羣改包月制租車，屬被告負責之月租型案件，而接受被告之請託，在告訴人車輛出租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嗣後於同年5月18日復自行登入該管理系統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之註記作廢等情均證述一致，並無明顯悖於常情之瑕疵可指。又觀諸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向和雲公司租車約5次，就我所知和雲公司彰化中正門市專員有紀秀雯、陳奕儒，我沒有固定找誰處理，誰值班就由誰負責，短期租賃我覺得對我上班不方便，我原本想換型號CAMRY的車，但紀秀雯推薦型號ALTIS的車，並說長期比較划算，我剛好有想換長租，紀秀雯又這樣建議，就想說改成月租型等語(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又參以證人陳奕儒透過LINE通訊軟體詢問被告：許翊羣「許濺濺怎麼有錢包月」等語，被告回稱：「他說他換工作、台中」、「還是保全」、「還說要camry」、「硬洗altis」等語，有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使用LINE暱稱「紀妹」與證人所使用LINE暱稱「和運租車-陳奕儒」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33頁），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堪認證人許翊羣係由被告接洽改為月租型之月租方案等情，應值採信。
　　  ④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在出租車輛時，原則上是由當天值班人員對應當天的承租客戶，但本件比較特別，許翊羣是月租型的客戶，因轉成月租方案公司可以增加營收，所以會給予執行此業務的專員獎勵金，且由洽談轉成月租方案的專員去做後續的維護，才不會有獎金上的糾紛，許翊羣是與紀秀雯接洽後轉成月租方案，應由紀秀雯負責此月租型案件；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3、4天，另一名副總監在做例行性查核時發現這臺車有事故，經查相關合約資料，發現系統上這臺車有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紙本合約當初列印出來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當天沒有任何收款紀錄，表示當天其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針對這部分進一步查核，確認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承租這臺車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後來加上去的，被我們查核到之後，請她撤掉，該車的汽車出租單上安心服務欄有書寫「4500」之後又劃掉，應該是紀秀雯劃掉的；陳奕儒當初有提到是紀秀雯在事故發生當下要求他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認為這個行為不正確，之後有自行取消此註記；自公司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觀之，陳奕儒取消這臺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註記後，紀秀雯又登入該系統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在和雲公司的短租系統內顯示這臺車是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紀秀雯是在已經被我們查核到有登載不實的狀況後，才提到會向許翊羣收取修車費用及營業損失等語(見本院卷第175至178、186至187頁)；復參以副總監曾介志於110年5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傳送「就大撞車了，為何不誠實說呢?」等語予被告，被告回稱：「Aitis星期六撞、我沒想到」等語，副總監於同年5月20日上午10時1分許傳送「你可能不想這份工作。出車合約簽名沒加安心服務，還車為何會有??」等語予被告(見他字卷第13頁)，核與證人陳子達上揭所述主管查核發現異狀之經過相符。足見經副總監例行性查核時發現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再進一步查核，發覺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點交出車時，承租人許翊羣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上開自用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無安心服務專案費用之收款紀錄，經調閱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始知係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15日發生車禍後，由證人陳奕儒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經詢問證人陳奕儒為前述登載之緣由，乃稱其當時係受被告之請託而為。
　　  ⑤又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語音電話予被告，通話時間1分鐘11秒，並傳送證人許翊羣之門號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於同日上午11時50分許傳送「掛了」、「叫他叫警察了，拖吊也叫了」、「他自己跟我說，他開太快，煞不住，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等語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56分許傳送「10幾萬」予證人陳奕儒，並撥打語音電話與證人陳奕儒聯繫2分鐘8秒等情，有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於110年5月15日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11頁)；復參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1列「A」為「新增」之意，使用者981172為證人陳奕儒之員工編號，新增之時間為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登載為「Y」；第3列「D」為「作廢」之意，使用者同為981172即證人陳奕儒，資料變動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更改為「N」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受被告請託，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用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於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上開自用小客車之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節，均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前開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可作為補強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⑥被告雖辯稱：車禍當天我是打電話回門市問陳奕儒看安心服務專案還能不能加購註記，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331頁)，而否認有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然查：
　　　 ⓵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係傳送「掛安
　　　　 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有前開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1頁)，並非傳送請託證人陳奕儒嘗試能否登載之語句，亦未提及請示主管或待審核之情事。復參以證人陳奕儒詢問被告是否可以不要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回稱10幾萬元，並與證人陳奕儒通話提及上開自小客車車損嚴重，證人許翊羣無法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因此請託證人陳奕儒就上開自小客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當天並沒有提到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等情，為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5至207、225頁)，被告此部分辯詞核與卷內上揭證據均不符，無可採憑。
　　　 ⓶被告先於111年9月3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我跟陳奕
　　　 　儒說許翊羣想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他說好，不行的話再取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可以取消，所以說先掛看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又於111年11月16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改辯稱：公司不會審核安心服務，值班人員可以決定是否可以加購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其就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效力、主管是否會審核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等節前後供述不一，已難遽信。
　　 　⓷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門市業
　　　   務專員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出租車輛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就會認定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不用公司主管同意，公司就這部分並沒有簽核流程讓主管表示准與不准等語(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亦與被告前揭所辯不符。
　　   ⓸此外，被告與證人陳奕儒為平行同事關係，工作內容
　　　   相同乙節，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1頁)，而安心服務專案應在點交出車前加購，已說明如前，被告既知曉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就上開自小客車是否還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此不符合正常流程之情事，不請示主管，而逕予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同為門市業務專員甚且較為資淺之證人陳奕儒，堪認被告當時係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無誤。
　　　⑦被告雖又辯稱：我在車禍現場是向許翊羣說明若維修金額太高或主管不同意即無法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未承諾許翊羣可以加購，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云云(見本院卷第35、338頁)，而否認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亦無背信之犯意。然而：
　　　 ⓵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長租期間之110年
　　　   5月15日有發生車禍事故，我有與門市聯繫報備我出車禍，是陳奕儒接聽電話，他叫我先報警，拿報案三聯單，並說會請人過來現場看，我之前去門市多多少少有跟紀秀雯接觸，我覺得她的服務態度比較好且積極，所以事故當天我有問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有無值班，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休假，紀秀雯之後有穿著便服到車禍現場，我第一次聽到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在車禍那天跟我說的，紀秀雯說明若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會支付這筆保險費，當車禍事故發生，就不用支付車損及營業損失，保險公司會支付，車禍當場是紀秀雯提議說要幫我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試看看，她有打去門市問，我沒有聽到對話內容，事故後我都是找紀秀雯處理，因為她服務態度比較好等語(見本院卷第300至332頁)，依證人許翊羣前開證述之內容，於車禍現場提議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者為被告，被告並致電門市詢問，核與被告前揭辯稱：於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我說要幫他轉述詢問公司是否可以加購云云並不相符，被告此部分所辯已難盡信。
　     ⓶雖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車禍後我打電話給
　　　   門市說我發生車禍，半小時至1小時之間紀秀雯到場，面對面跟我提安心服務專案，本件車禍之前我沒有紀秀雯的聯絡電話，紀秀雯會知道車禍地點是門市跟許翊羣說的，紀秀雯到場前沒有跟我聯繫；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訴我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要自己賠車損賠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05至308、327至330、337至338頁)。惟觀諸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前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被告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0」予證人陳奕儒(見他字卷第11頁)，倘依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述之內容，證人許翊羣與被告間於本件車禍事故之前並無互留個人門號或通訊軟體之聯繫方式，被告係在車禍地點面對面提及安心服務專案，且自證人許翊羣聯繫在門市值班之證人陳奕儒後，至被告到車禍地點約經過半小時至1小時，被告如何能在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獲證人陳奕儒之電話通知後，5分鐘內即與證人許翊羣當面討論安心服務專案完畢，且傳送「掛安心上去」等語予證人陳奕儒?實啟人疑竇。自被告於接獲通知5分鐘即請託證人陳奕儒「掛安心上去」乙節觀之，實難排除被告尚未到車禍現場，即以電話與證人許翊羣聯繫，抑或未曾詢問證人許翊羣即請託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可能，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詞恐係避重就輕，而有迴護被告之嫌。則證人許翊羣前揭證稱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知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云云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尚難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⓷又佐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
　　　   ，第2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被告於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並未就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做更動或作廢，倘其前揭所辯車禍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等情為真，何以於同年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甚或直至主管於同年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察覺異狀質問被告之前，被告均未曾更動或作廢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被告藉此否認背信犯行要難採信。　　　
　　　⑧再衡以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式，透過預先繳納一定資金，攤平未來可能承受的潛在風險，亦即降低未來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成本，則安心服務專案既係讓客戶在承租車輛時加購多一分保障，待不可預料之事故發生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豈可能在所承租車輛已發生車禍事故後，再讓客戶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能免負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被告空言否認不知安心服務專案能否在車禍後加購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知曉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後，旋即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顯已著手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3.證人許翊羣未繳納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應論以背信罪之未遂：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稱：門市專員在收款後才能於系統中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客戶若還沒繳納費用，就加註安心服務專案，當作沒有安心專案服務處理；公司電腦系統顯示安心服務設備租金若是0，安心服務專案不會生效，安心服務專案之設備金額當初是可以修改的，由收款的第一線人員調整等語(見他字卷第168頁)，而證人許翊羣110年5月2日租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被告於同年月15日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證人許翊羣並未繳納安心服務費用，業如前述，是被告上開所為，固已著手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惟尚未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僅係有受損害之危險，應僅論以背信罪之未遂。
    4.被告具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
　　 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其知曉安心服務專案加購後，和雲公司無法對承租人請求賠償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等情(見本院卷第35頁)；復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一開始將這臺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想說看看能不能為客人減輕一些負擔云云(見本院卷第332頁)，本件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應依契約本於誠信原則忠實執行職務，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其明知證人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為月租型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同年月15日受證人陳奕儒通知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時，清楚安心服務專案應於點交出車前加購，且一旦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告訴人即會認定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竟為減輕證人許翊羣之負擔，而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予以上傳，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足見被告對於上開行為致使證人許翊羣獲得不法利益，且將損害告訴人利益等節已有容認其發生之認識，而具有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甚明。
　　 ⑵就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指稱：被告在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作廢後，被告又於110年5月19日再次於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等語，被告對此否認有何背信犯意，辯稱：我不知道陳奕儒事後有取消前述安心服務專案的登載，我以為是系統壞了，我就於同年5月19日至出車事宜項下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又於同日到還車事宜項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之費用歸零，代表加購該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8至340頁)。觀諸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6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代碼102117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RAMT」欄自4500更改為0；第5列之「U_PRGID」欄顯示之LSD030雖為出車系統，但該列「RAMT」欄仍為4500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339至342頁)，是依前開歷程記錄，被告應係於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歸零，而非於同年5月19日下午2時41分許，核與被告前揭辯詞不符。再者，被告於同年5月19日就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與歸零，均屬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著手違背任務行為之後，發現不妥時所為之因應舉動，尚難憑此推認被告於著手傳送「掛安心上去」訊息予證人陳奕儒時無背信犯意，不足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8至69、338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35至137頁)，且有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中許翊羣項下之收款明細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字卷第85頁）、告訴人提出之陳湘婷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汽車出租單、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傳票、許翊羣之收款明細系統截圖（見他字卷第125至129頁）、告訴人提出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租期、租金畫面截圖、顯示已收款之應收資訊系統中收款明細截圖（見他字卷第147、149至153頁）、告訴代理人提出許翊羣項下系統頁面截圖（本院卷第75至79、129至131頁）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綜上，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前揭辯詞，乃臨訟卸責之詞，尚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42條第2項、第 1項之背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就犯罪事實欄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㈡部分，分別登載上揭不實事項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復持以行使，其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各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惟因被告不實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之內容，均係於電腦操作之電磁紀錄，核屬準文書性質，而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惟二者之基礎犯罪事實同一，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逕予審理。
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上開背信未遂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之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被告犯罪目的單一，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背信未遂罪處斷。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分別所為背信未遂、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犯行，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罰。
五、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著手於違背任務行為，惟未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本應恪盡其任務，竟為圖許翊羣不法之利益，著手於違背其任務，請託同事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告訴人租賃車輛管理系統內，儲存上傳至該系統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又為加速維修上開自小客車之簽核流程，便宜行事，將客戶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料不實登載於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許翊羣項下，儲存上傳至該系統以行使，欠缺敬業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復考量被告坦認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矢口否認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主張有為客戶許翊羣償還積欠告訴人之款項，然經告訴人查明乃償還其他債務，就本案上開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有告訴人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3頁)，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離婚、育有一子、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3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342條第2項、第1項、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元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吳孟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42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77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秀雯



選任辯護人  邢建緯律師
            陳婉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79
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秀雯犯背信罪，未遂，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
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處拘役伍
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紀秀雯自民國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間止，受雇於
    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雲公司)，在租車營業部
    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
    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
    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
    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和雲公司出
    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且自109年7月間起，每月
    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獎金另計)，係受任為和雲
    公司處理事務之人，亦為從事業務之人。詎紀秀雯竟為下列
    犯行： 
   ㈠緣和雲公司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
     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
     案，於承租期間內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
     負擔租賃契約所約定之賠償金額1萬元(即車損自負額)，及
     賠償和雲公司於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紀秀雯於110
     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
     向和雲公司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
     市龍井區台61線往北P7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許翊羣於
     同年5月2日向和雲公司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竟意圖為許翊羣不法之利益及損害和雲公司
     之利益，基於背信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
     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
     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而違背其任務，請託
     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
     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虛偽登載在和雲公司出租
     車輛管理系統內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而以此方式
     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再按存檔
     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
     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和雲公司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確
     性，且使和雲公司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
     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然因許翊羣實際並未支付前開安
     心服務專案費用而未遂。
   ㈡紀秀雯明知和雲公司於109年12月24日向客戶陳湘婷收取之8
     420元，係陳湘婷向和雲公司租賃車輛時所繳交車損產生之
     費用，並非陳湘婷代許翊羣繳納之款項，詎其為加速上開
     遭許翊羣撞損之自小客車維修簽核流程，竟基於行使業務
     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25日，將上開陳湘婷
     繳付8420元之資料，虛偽登載於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
     許翊羣項下，而以此方式將上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所
     作成之準私文書，用以表示已向許翊羣收款8420元，再按
     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
     而行使之，致使和雲公司誤認許翊羣之欠款額度降低，足
     生損害於和雲公司關於客戶帳目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和雲公司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
    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
    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
    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
    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
    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
    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
    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
    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
    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
    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
    ，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
    證據能力。查，被告紀秀雯對本院下述所引用之證據均表示
    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7頁），且被告與其辯護人迄至言詞
    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32至346頁），本院
    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
    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尚無不當，認得為本案之
    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
    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
    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
    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
    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亦
    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
    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同事陳奕
    儒，且陳奕儒於當日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許翊羣
    所租賃上開自小客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4500元之事
    實，及坦認有為犯罪事實一㈡所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
    之犯行，然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矢口否認有何背信、行使業
    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等犯行，辯稱：許翊羣發生交通事故當天
    我休假，是陳奕儒值班，他叫我到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
    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說可以幫忙詢問公司是否能
    加購，如果可以加購的話，費用是4500元，若不行的話要照
    公司規定走，我就跟陳奕儒說許翊羣想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陳奕儒說好，就在系統上登載該車
    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問我金額多少，我回答他4500
    元，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並沒有鎖住不能再登載安心服務
    專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再
    取消，和雲公司都是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奕儒為何沒有
    上報給主管，後來我有跟陳奕儒說維修費用太高不能加註有
    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也有跟許翊羣說已不能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推出時和雲公司沒有做教育訓練，沒有宣導說安心服務
    專案不能中途加購，只有給門市業務專員一張廣告文宣，要
    我們推銷安心服務專案，我也不是很確定安心服務專案是否
    要在車禍前加購，和雲公司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我於同年5
    月19日受主管指示要辦理這臺車的還車手續時，發現無註記
    安心服務專案，我不知道陳奕儒已經取消註記，我為了要辦
    理歸零才又到出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再進還車項
    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歸零，代表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云
    云(見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經查：
一、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㈠被告自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受雇於於告訴人
     ，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
     ，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
     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
     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
     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又告訴人於109年
     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
     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若發
     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
     及賠償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被告於110年5月15日
     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告訴人
     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某
     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證人許翊羣於同年月2日承租上開
     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於同年月15日上
     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
     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
     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
     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中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
     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不爭執(見
     他字卷第21至23頁，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
     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童威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本院審理時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林鴻安於偵訊時、證人陳奕儒於偵訊
     及本院審理時、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字
     卷第113至116、135至138、165至171頁，本院卷第31至38
     、65至73、169至231、295至332、340至342頁)，並有110
     年6月21日被告之訪談紀錄影本（見他字卷第9頁）、證人
     陳奕儒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紀妹」之被告間之對話
     紀錄截圖（見他字卷第11至13頁）、被告提出之約聘業務
     人員契約書影本、110年5月份休假輪值表列印資料（見他
     字卷第71至75頁）、證人許翊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
     自小客車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
     單影本（見他字卷第77頁）、告訴人所擬訂汽車租賃契約
     書正反面影本（見他字卷第81頁）、被告所提出109年1月
     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宣傳單影本（見他字卷第83頁）、證人
     許翊羣所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WISH型號自小客車於110
     年5月2日還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93、123頁)、告
     訴人提出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
     出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121頁）、告訴人提出之短
     租專員教育訓練手冊影本（見他字卷第143至145頁）、告
     訴人提出之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紀錄截圖、告訴人110年
     年5月27日聯繫單（見本院卷第133、235頁）、被告所提出
     當天值班人員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所見畫面截圖影本（見
     本院卷第255頁）、告訴人提出之112年4月10日刑事陳報狀
     所檢附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專案廣告、系統後臺登
     入修改歷程說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7頁）在卷可參，是
     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係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⑴按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其主體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者
       為限，而此所稱之「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至所
       謂「為他人」，則指受他人之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之意
       ，亦即其與「他人」間之內部關係，乃具有一定之任務
       ，而負擔處理該他人之事務之謂（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
       字第84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
       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
       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成立要件。所稱為
       他人處理事務者，係基於與他人（即本人）之內部關係
       ，負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並應為該他人之利
       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此與當事人一
       方僅須履行契約上之義務，無庸為他方利益計算（如買
       賣契約）之情形不同。申言之，背信罪中受託執行任務
       者與託付其任務者在對外關係中，通常為利害與共之同
       向關係，且受託者對於委託者具有從屬性，受託者對外
       應優先謀求委託者之利益，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之責
       任。又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其原因包括法令規定或當
       事人間之契約等，而委託者與受託者（此等用語在此非
       專指委任契約）依契約自由原則，可自由創設、約定成
       立新的契約種類，亦可混合數個有名契約，縱認屬勞務
       給付之契約，亦不僅限於僱傭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
       性質者，雖兼有承攬、委任等契約內容，仍可認屬勞動
       契約。是就背信罪而言，所應審酌之重點即在於行為人
       依法令或契約就被訴事實所指之事務，有無為他人（告
       訴人或被害人）利益計算之義務，而非受限於雙方內部
       契約在民事法律關係上之定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
       易字第15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受雇於告訴人，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業務專
       員，處理車輛出租及向客戶收取租金等費用，並將相關
       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
       明細系統內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所
       自承(見他字卷第20頁，本院卷第33頁)，復經證人即告
       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69
       至170頁)。又參以告訴人(甲方)因業務需要雇用被告(乙
       方)工作，契約期間自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止，
       工作部門為租車營業部，工作規範為契約期間被告應遵
       守告訴人之一切工作指派及工作調派，並依告訴人之工
       作規則、考勤作息規定辦理；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義
       務履行本約，如違反契約義務而侵害告訴人或第三人之
       權益時，應擔保自負全部之責任，並賠償告訴人因此所
       生之所有費用等，有被告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
       佐(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另觀諸告訴人於103年7月間
       啟用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一般據點人員負責之項目
       包含預約、洽談合約、出迎、出車點交設備及儲值卡介
       紹、結帳、贈品贈送、活動優惠、還車點交、檔案管理
       、車輛管理、設備管理、客戶歸還、營業場所及環境設
       施管理、消防保安應變處理等，有前開短租據點每日點
       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5頁)，堪認被告係受雇於告
       訴人，擔任租車營業部門市業務專員，契約期間為1年，
       每年另訂新約，其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依上開約聘
       業務人員契約，被告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告訴
       人之事務，其乃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無訛。則被告應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並應為告
       訴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
　　 ⑶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廣告文宣
       交由門市業務專員推廣該專案等情，為被告於準備程序
       中所供承(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
       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
       第170至171、197頁)，且有被告及告訴人分別提出互核
       相符之109年1月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文宣在卷可參(見他
       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285頁)，堪認安心服務專案之推
       廣亦為門市業務專員之工作項目之一，而屬被告為告訴
       人處理之事務。
　　 ⑷被告固辯稱：我於110年5月15日休假云云；辯護人則為被
       告辯護略以：被告於同年5月15日未上班，並無為告訴人
       處理事務云云(見本院卷第241至244、343至344頁)。然
       觀諸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
       與和雲公司間為雇傭關係，被告為約聘人員，一年簽約1
       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且參以被告與告訴人
       間所簽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之契約期間為109年7月1
       日至110年6月30日，有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
       參(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則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
       原因關係為其等間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於契約期
       間內被告均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是依被告與
       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而言，於上開契約期間內之110年5
       月15日，被告就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及控管，亦具有為
       告訴人利益計算之義務，不得違背受託義務，縱被告於
       該日休假仍無解於其受雇於告訴人而負有忠實履行受託
       義務之責任，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尚無可採。
    2.被告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請託陳奕儒將不實事項登載於
      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而行使之：
　　 ⑴按背信罪之本質在於一方違反因雙方信賴關係所負照料他
       方財產利益之義務（信託義務），導致他方發生財產損
       害。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本人）之整體財產利益
       。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所稱「違背其任務」，係指在為他
       人處理事務時，違背其基於法令、章程、契約等規範所
       生照料他方財產利益應盡之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
       字第5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
       所謂「違背其任務」，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
       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
       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
       ，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
       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最高法院91年
       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違背其任
       務」，依本罪規範乃在規範受任人應忠誠處理事務之本
       旨（即誠實信用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自兼指受任人
       違背委任關係之義務、濫用受託事務處分權限等，舉凡
       違背行為人與本人間信任關係，而足以損害行為人所照
       料之本人財產利益之行為，均屬之。另按刑法第342條第
       1項之背信罪，固以「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
       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要件，而所謂「其他利益」，固
       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財
       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情
       形更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財
       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害）
       ，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3
       704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本案被告須負責推廣之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其
       應知悉點交出車後之客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①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
        公司擔任總監，負責據點查核、區域管理，被告受雇於
        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陳奕儒的工作也是門市
        業務專員，工作內容為處理預約租車、實際租車、帳務
        管理、收款、協助客戶處理租賃車輛所生問題等，安心
        服務專案的推廣也是門市業務專員的工作內容，該專案
        的內容是和雲公司在租賃車輛出車前提供客戶一個保障
        ，倘客戶在使用租賃車輛期間發生任何車損或事故，維
        修費用及營業損失可以全免，但必須在預約租車時或出
        車前先支付這些費用，該專案的價格分車型大小而不同
        ，以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所租賃包月制Altis型號自小
        客車是以日計算，每日300元，月租以5折計算，共計45
        00元；安心服務專案是一個保險，若發生車禍事故，此
        保險會負擔該車輛維修費用及和雲公司之營業損失，因
        此門市業務專員在消費者租車時，一開始就要告知有此
        專案，且因保險為要物契約，消費者若要加購，須當場
        收款，門市業務專員點收現金後，就在汽車出租單上購
        買安心服務欄位內書寫金額，讓消費者簽名，再將此出
        租單交給消費者，並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上登載該消費
        者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即於該系統內所承租車輛項下
        就安心服務專案部分登載「Y」)，且有收到款項，以上
        是正常的流程，主管查核時須核對汽車出租單上之記載
        與登載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之租車時間及收款紀錄是
        否相符；租賃車輛合約生效後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除非終止原已簽立的合約，重新定合約才可以，公司
        所推出安心服務專案廣告上將此規範寫得很清楚，此廣
        告放在櫃檯讓消費者租車時看，門市業務專員可用這張
        廣告說明給消費者聽，考慮是否要加購此保障等語(見
        本院卷第168至196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我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
        專員，公司有推安心服務專案，客人租車取車時，可以
        選擇是否加購，若有加購，發生事故時，可以免除個人
        應支付的賠償金額，安心服務專案是在取車時就要加購
        ，不能事後加購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6頁)；於本院
        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彰化市中正門市任職，擔任
        門市業務專員，客戶來門市承租車輛時，我會跟客戶說
        公司有推出安心服務專案，說明若有加購該專案，當承
        租車輛發生事故意外，只要有報警，就不會額外收取汽
        車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租車期間第一次事故才有適用
        ，假如有第二次、第三次事故就不適用，安心服務專案
        要在客戶取車當下加購，客戶於點交時在出租單右下角
        簽名之前都可以選擇加購，承租車輛駛離公司後就不能
        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有宣導過，我也認為在出車
        之後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不合理；按照正常流程要在出
        車前收到安心服務專案的費用才能在公司電腦系統中登
        載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8、214至217頁)。
　　　③依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
        容，就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等節證述一致，可
        知告訴人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乃提供客戶一個保障，亦即
        加購該專案後，如欲車輛損壞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
        1萬元及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客戶若欲加購，
        須現場繳納費用，門市專員再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及已收取款項等節予以登載在汽車出租單上及告訴人出
        租車輛管理系統，且所承租車輛於點交出車後客戶即不
        得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④又觀諸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上「相關規定」
        欄位內，第9點記載「此方案不開放中途加購」等語，
        有前開安心服務廣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85頁)，亦
        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告訴
        人至遲於109年1月間已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前開
        廣告放在櫃檯供門市業務專員向客戶推廣說明，業如前
        述，被告身為資深門市業務專員，自亦須推廣經手安心
        服務專案，對於上情實難諉為不知。被告辯稱公司沒有
        宣導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云云，核與證人陳奕儒
        、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不符，乃臨訟卸責之詞，要難
        採憑。
　   ⑶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後，被告請託陳奕儒在前開出租車
       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為違背任務
       之行為：
　　  ①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許翊羣於110年5月15日發生
        交通事故，剛好在紀秀雯家附近，我問紀秀雯有沒有空
        去看一下，紀秀雯去看之後，就傳訊息給我，請我在系
        統上把安心服務專案加上去，正常來說，已經發生交通
        事故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許翊羣由一般客人變成包月
        專案，是由紀秀雯負責，她傳訊息請我登載該車有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我就依照她的指示登載，但我想一想覺
        得不合理，有傳訊息問她可不可以不要，過幾天自行在
        系統上將該註記刪除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9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短期車輛出租的業績屬
        共同業績，在此門市都可共享該筆業績，未必要值班，
        就算是休假也可共享，中正門市當時只有我跟紀秀雯兩
        位門市業務專員，但車輛出租月租型的業績要看是誰去
        接洽、成交，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成月租型而重新
        簽署租賃契約，當天雖然是我值班由我印合約書、交車
        ，但許翊羣此筆月租型租車合約是由紀秀雯促成，業績
        應該算紀秀雯的，等許翊羣正式還車，紀秀雯就可以額
        外呈報申請獎金，因為攸關獎金，門市業務專員之間並
        不會搶功，自己促成的合約自己會知道，我並沒有問過
        許翊羣要不要改月租型的問題，從我與紀秀雯的LINE對
        話紀錄可以知道許翊羣此筆月租型合約是紀秀雯促成的
        ，因為如果是我接洽，就會知道許翊羣全部的狀況，不
        用問紀秀雯為何許翊羣有錢可以包月；110年5月2日我
        有問許翊羣是否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許翊羣沒有說要
        加購，同年5月15日當天是我值班，許翊羣打電話到門
        市說他在龍井發生事故，我請他先報警，再詢問他事故
        地點、車輛損傷情況、是否需要協助叫救護車等，我想
        說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案件，要告訴她這臺車有出狀況，
        就於該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紀秀雯說許翊羣承租的車
        輛發生車禍，並告訴她許翊羣的門號，紀秀雯於該日上
        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0」給
        我，我想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月租型案件，就照她的意思
        去做，我有跟紀秀雯提到許翊羣說自己開太快煞不住而
        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紀秀雯回我10幾萬
        ，接著有一通2分鐘8秒的通話應該是紀秀雯在跟我談這
        臺車撞的很嚴重，許翊羣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
        ，所以才要加掛安心服務專案，紀秀雯當天並沒有提到
        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許翊羣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之後
        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我後來想想覺得不妥，有在同年
        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這臺車的安心服務專案選項
        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語(見本院卷第204至212、217
        至219頁)。
　　  ③互核證人陳奕儒上開偵訊時及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
        ，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值班時接獲證人許翊羣
        之來電稱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證人陳奕儒
        即通知被告，被告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
        」、「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認證人許
        翊羣改包月制租車，屬被告負責之月租型案件，而接受
        被告之請託，在告訴人車輛出租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
        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嗣後於同年5月18日復自行
        登入該管理系統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之註記作廢等情均
        證述一致，並無明顯悖於常情之瑕疵可指。又觀諸證人
        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向和雲公司租車約5次
        ，就我所知和雲公司彰化中正門市專員有紀秀雯、陳奕
        儒，我沒有固定找誰處理，誰值班就由誰負責，短期租
        賃我覺得對我上班不方便，我原本想換型號CAMRY的車
        ，但紀秀雯推薦型號ALTIS的車，並說長期比較划算，
        我剛好有想換長租，紀秀雯又這樣建議，就想說改成月
        租型等語(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又參以證人陳奕儒
        透過LINE通訊軟體詢問被告：許翊羣「許濺濺怎麼有錢
        包月」等語，被告回稱：「他說他換工作、台中」、「
        還是保全」、「還說要camry」、「硬洗altis」等語，
        有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使用LINE暱稱「紀妹」與證人所使
        用LINE暱稱「和運租車-陳奕儒」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
        可查（見本院卷第233頁），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
        之內容相符，堪認證人許翊羣係由被告接洽改為月租型
        之月租方案等情，應值採信。
　　  ④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在出
        租車輛時，原則上是由當天值班人員對應當天的承租客
        戶，但本件比較特別，許翊羣是月租型的客戶，因轉成
        月租方案公司可以增加營收，所以會給予執行此業務的
        專員獎勵金，且由洽談轉成月租方案的專員去做後續的
        維護，才不會有獎金上的糾紛，許翊羣是與紀秀雯接洽
        後轉成月租方案，應由紀秀雯負責此月租型案件；本件
        車禍事故發生後3、4天，另一名副總監在做例行性查核
        時發現這臺車有事故，經查相關合約資料，發現系統上
        這臺車有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紙本合約當初列印
        出來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當天沒有任何收款
        紀錄，表示當天其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針對
        這部分進一步查核，確認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承租這臺
        車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後來加上去的
        ，被我們查核到之後，請她撤掉，該車的汽車出租單上
        安心服務欄有書寫「4500」之後又劃掉，應該是紀秀雯
        劃掉的；陳奕儒當初有提到是紀秀雯在事故發生當下要
        求他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陳奕儒認為這個行為不正確，之後有自行取消此
        註記；自公司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觀
        之，陳奕儒取消這臺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註記後，紀
        秀雯又登入該系統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
        在和雲公司的短租系統內顯示這臺車是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的，紀秀雯是在已經被我們查核到有登載不實的狀
        況後，才提到會向許翊羣收取修車費用及營業損失等語
        (見本院卷第175至178、186至187頁)；復參以副總監曾
        介志於110年5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傳送「就大撞車
        了，為何不誠實說呢?」等語予被告，被告回稱：「Ait
        is星期六撞、我沒想到」等語，副總監於同年5月20日
        上午10時1分許傳送「你可能不想這份工作。出車合約
        簽名沒加安心服務，還車為何會有??」等語予被告(見
        他字卷第13頁)，核與證人陳子達上揭所述主管查核發
        現異狀之經過相符。足見經副總監例行性查核時發現上
        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再進一步查核，發覺上開自小客
        車於110年5月2日點交出車時，承租人許翊羣並未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但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上開自
        用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無安心服務專案費用
        之收款紀錄，經調閱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
        改歷程紀錄，始知係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15日發生
        車禍後，由證人陳奕儒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經
        詢問證人陳奕儒為前述登載之緣由，乃稱其當時係受被
        告之請託而為。
　　  ⑤又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以LINE
        通訊軟體撥打語音電話予被告，通話時間1分鐘11秒，
        並傳送證人許翊羣之門號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
        47分許，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
        奕儒，證人陳奕儒於同日上午11時50分許傳送「掛了」
        、「叫他叫警察了，拖吊也叫了」、「他自己跟我說，
        他開太快，煞不住，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
        心嗎」等語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56分許傳送「
        10幾萬」予證人陳奕儒，並撥打語音電話與證人陳奕儒
        聯繫2分鐘8秒等情，有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於110年5月
        15日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11
        頁)；復參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
        紀錄，第1列「A」為「新增」之意，使用者981172為證
        人陳奕儒之員工編號，新增之時間為110年5月15日上午
        11時49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登載
        為「Y」；第3列「D」為「作廢」之意，使用者同為981
        172即證人陳奕儒，資料變動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
        午6時56分許，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更改為「N」等情，有
        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
        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就證人陳
        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受被告請託，在
        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用小客車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且於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上開
        自用小客車之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改登載為「N」而作廢
        等節，均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前開
        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可作為補
        強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⑥被告雖辯稱：車禍當天我是打電話回門市問陳奕儒看安
        心服務專案還能不能加購註記，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云
        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331頁)，而否認有請託證人陳
        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然查：
　　　 ⓵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係傳送「掛安
　　　　 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有前開被告
         與證人陳奕儒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
         稽(見他字卷第11頁)，並非傳送請託證人陳奕儒嘗試
         能否登載之語句，亦未提及請示主管或待審核之情事
         。復參以證人陳奕儒詢問被告是否可以不要登載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被告回稱10幾萬元，並與證人陳奕儒
         通話提及上開自小客車車損嚴重，證人許翊羣無法負
         擔這麼多維修費用，因此請託證人陳奕儒就上開自小
         客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當天並沒有提到先
         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再請示主管之
         類的話等情，為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
         本院卷第205至207、225頁)，被告此部分辯詞核與卷
         內上揭證據均不符，無可採憑。
　　　 ⓶被告先於111年9月3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我跟陳奕
　　　 　儒說許翊羣想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
         上，他說好，不行的話再取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
         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可以取消，所以說先掛
         看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又於111年11月16日本院
         準備程序時改辯稱：公司不會審核安心服務，值班人
         員可以決定是否可以加購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其
         就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效力
         、主管是否會審核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等節前後供述不
         一，已難遽信。
　　 　⓷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門市業
　　　   務專員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出租車輛有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公司就會認定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不用公司主管同意，公司就這部分並沒有簽核
         流程讓主管表示准與不准等語(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
         )，亦與被告前揭所辯不符。
　　   ⓸此外，被告與證人陳奕儒為平行同事關係，工作內容
　　　   相同乙節，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
         3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準備程序
         中之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1頁)，而安心服務專
         案應在點交出車前加購，已說明如前，被告既知曉證
         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就上開自小客
         車是否還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此不符合正常流程之情
         事，不請示主管，而逕予傳送「掛安心上去」、「450
         0」等語予同為門市業務專員甚且較為資淺之證人陳奕
         儒，堪認被告當時係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系統
         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無誤。
　　　⑦被告雖又辯稱：我在車禍現場是向許翊羣說明若維修金
        額太高或主管不同意即無法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未承
        諾許翊羣可以加購，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
        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云云(見本院卷第35、338頁)，而
        否認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亦無背信之犯意。然而：
　　　 ⓵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長租期間之110年
　　　   5月15日有發生車禍事故，我有與門市聯繫報備我出車
         禍，是陳奕儒接聽電話，他叫我先報警，拿報案三聯
         單，並說會請人過來現場看，我之前去門市多多少少
         有跟紀秀雯接觸，我覺得她的服務態度比較好且積極
         ，所以事故當天我有問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有無值班
         ，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休假，紀秀雯之後有穿著便服
         到車禍現場，我第一次聽到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在
         車禍那天跟我說的，紀秀雯說明若有加購安心服務專
         案，會支付這筆保險費，當車禍事故發生，就不用支
         付車損及營業損失，保險公司會支付，車禍當場是紀
         秀雯提議說要幫我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試看看，她有打
         去門市問，我沒有聽到對話內容，事故後我都是找紀
         秀雯處理，因為她服務態度比較好等語(見本院卷第30
         0至332頁)，依證人許翊羣前開證述之內容，於車禍現
         場提議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者為被告，被告並致電門
         市詢問，核與被告前揭辯稱：於交通事故現場，許翊
         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我說要幫他轉述詢問公
         司是否可以加購云云並不相符，被告此部分所辯已難
         盡信。
　     ⓶雖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車禍後我打電話給
　　　   門市說我發生車禍，半小時至1小時之間紀秀雯到場，
         面對面跟我提安心服務專案，本件車禍之前我沒有紀
         秀雯的聯絡電話，紀秀雯會知道車禍地點是門市跟許
         翊羣說的，紀秀雯到場前沒有跟我聯繫；紀秀雯有說
         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
         車禍當天下午告訴我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要自
         己賠車損賠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05至308、327至330
         、337至338頁)。惟觀諸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前開LINE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
         1時42分許通知被告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
         車禍，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
         心上去」、「4500」予證人陳奕儒(見他字卷第11頁)
         ，倘依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述之內容，證人許翊羣與被
         告間於本件車禍事故之前並無互留個人門號或通訊軟
         體之聯繫方式，被告係在車禍地點面對面提及安心服
         務專案，且自證人許翊羣聯繫在門市值班之證人陳奕
         儒後，至被告到車禍地點約經過半小時至1小時，被告
         如何能在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獲證人陳奕儒之電話
         通知後，5分鐘內即與證人許翊羣當面討論安心服務專
         案完畢，且傳送「掛安心上去」等語予證人陳奕儒?實
         啟人疑竇。自被告於接獲通知5分鐘即請託證人陳奕儒
         「掛安心上去」乙節觀之，實難排除被告尚未到車禍
         現場，即以電話與證人許翊羣聯繫，抑或未曾詢問證
         人許翊羣即請託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
         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可能，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詞
         恐係避重就輕，而有迴護被告之嫌。則證人許翊羣前
         揭證稱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
         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知其不能加購安心
         服務專案云云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尚難憑此對被告
         為有利之認定。
       ⓷又佐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
　　　   ，第2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
         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
         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
         」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
         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
         見被告於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並未就上開自
         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做更動或作廢，
         倘其前揭所辯車禍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
         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等情為真，何以於同年月18日下
         午6時32分許，甚或直至主管於同年月19日下午6時22
         分許察覺異狀質問被告之前，被告均未曾更動或作廢
         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被告藉此否
         認背信犯行要難採信。　　　
　　　⑧再衡以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式，透過預先繳納一定
        資金，攤平未來可能承受的潛在風險，亦即降低未來不
        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成本，則安心服務專案既係讓客
        戶在承租車輛時加購多一分保障，待不可預料之事故發
        生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車輛修復期間之營
        業損失，豈可能在所承租車輛已發生車禍事故後，再讓
        客戶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能免負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
        ?被告空言否認不知安心服務專案能否在車禍後加購云
        云，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知曉證人許
        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後，旋即請託證人陳奕
        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
        專案，顯已著手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3.證人許翊羣未繳納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應論以背信罪之未
      遂：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稱：門市專員在收款
      後才能於系統中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客戶若還沒繳納
      費用，就加註安心服務專案，當作沒有安心專案服務處理
      ；公司電腦系統顯示安心服務設備租金若是0，安心服務
      專案不會生效，安心服務專案之設備金額當初是可以修改
      的，由收款的第一線人員調整等語(見他字卷第168頁)，
      而證人許翊羣110年5月2日租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是被告於同年月15日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
      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證人許翊羣並未
      繳納安心服務費用，業如前述，是被告上開所為，固已著
      手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
      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惟尚未致生
      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僅係有受損害之危險，應僅論以背
      信罪之未遂。
    4.被告具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
      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
　　 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其知曉安心服務專案加購後，
       和雲公司無法對承租人請求賠償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
       等情(見本院卷第35頁)；復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
       ：我一開始將這臺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想說看
       看能不能為客人減輕一些負擔云云(見本院卷第332頁)，
       本件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應依契約
       本於誠信原則忠實執行職務，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
       其明知證人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為月租型承租上開自
       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同年月15日受證人
       陳奕儒通知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時，
       清楚安心服務專案應於點交出車前加購，且一旦將上開
       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
       管理系統內，告訴人即會認定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而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
       營業損失之風險，竟為減輕證人許翊羣之負擔，而請託
       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
       安心服務專案並予以上傳，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事項
       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足見被告對於上開行為
       致使證人許翊羣獲得不法利益，且將損害告訴人利益等
       節已有容認其發生之認識，而具有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
       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
       文書之故意甚明。
　　 ⑵就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指稱：被告在陳奕儒將上
       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作廢後，被告又於1
       10年5月19日再次於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
       務專案等語，被告對此否認有何背信犯意，辯稱：我不
       知道陳奕儒事後有取消前述安心服務專案的登載，我以
       為是系統壞了，我就於同年5月19日至出車事宜項下登載
       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又於同日到還車事宜項下將此
       安心服務專案之費用歸零，代表加購該安心服務專案不
       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8至340頁)。觀諸告訴人租車管
       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6列「U」為「修改
       」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
       為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代碼102117為安心服務
       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RAMT」欄自4500更改為
       0；第5列之「U_PRGID」欄顯示之LSD030雖為出車系統，
       但該列「RAMT」欄仍為4500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證
       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告訴人於112年4
       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
       、339至342頁)，是依前開歷程記錄，被告應係於同年5
       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
       之登載歸零，而非於同年5月19日下午2時41分許，核與
       被告前揭辯詞不符。再者，被告於同年5月19日就上開自
       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與歸零，均屬被告於110
       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著手違背任務行為之後，發現
       不妥時所為之因應舉動，尚難憑此推認被告於著手傳送
       「掛安心上去」訊息予證人陳奕儒時無背信犯意，不足
       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
    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8至69、338頁)，證人即告訴代理
    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35至137頁)，且有
    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中許翊羣項下之收款明細畫面翻拍照片
    （見他字卷第85頁）、告訴人提出之陳湘婷承租之車牌號碼
    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汽車出租單、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傳票、許翊羣之收款明細系統截圖（見他字卷第125至1
    29頁）、告訴人提出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租期、租金畫
    面截圖、顯示已收款之應收資訊系統中收款明細截圖（見他
    字卷第147、149至153頁）、告訴代理人提出許翊羣項下系
    統頁面截圖（本院卷第75至79、129至131頁）等附卷可稽，
    足認被告之前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綜上，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前揭辯詞，乃臨訟卸責之詞
    ，尚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足以認定，
    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42條第2項、第 1
    項之背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
    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就犯罪事實欄㈡所為，係犯刑
    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
    文書罪。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㈡部分，分別登載上揭不實
    事項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復持以行使，其業務登載不
    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各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
    論罪。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係犯
    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惟因被告不實登載於
    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之內容，均係於電
    腦操作之電磁紀錄，核屬準文書性質，而應成立刑法第216
    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
    ，惟二者之基礎犯罪事實同一，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
    更起訴法條，逕予審理。
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上開背信未遂罪、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準文書罪之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被告犯罪
    目的單一，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
    重之背信未遂罪處斷。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分別所為背信未遂、行使業務登載不
    實準文書犯行，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
    互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罰。
五、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著手於違背任務行為，惟未致生
    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
    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
    市業務專員，本應恪盡其任務，竟為圖許翊羣不法之利益，
    著手於違背其任務，請託同事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
    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告訴人租賃車輛管理系統內，
    儲存上傳至該系統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對於車輛出
    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
    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又為加速維修上開自小
    客車之簽核流程，便宜行事，將客戶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
    料不實登載於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許翊羣項下，儲存上傳至
    該系統以行使，欠缺敬業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復考量被告
    坦認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矢口否認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
    之犯後態度，被告雖主張有為客戶許翊羣償還積欠告訴人之
    款項，然經告訴人查明乃償還其他債務，就本案上開犯行部
    分尚未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有告訴人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第123頁)，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
    段、情節，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離婚、育有一
    子、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342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
    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
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342條第2項、第1項、第55條、
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元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吳孟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
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
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
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
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42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易字第1775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紀秀雯



選任辯護人  邢建緯律師
            陳婉寧律師
上列被告因背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79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紀秀雯犯背信罪，未遂，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紀秀雯自民國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間止，受雇於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雲公司)，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且自109年7月間起，每月底薪為新臺幣(下同)2萬3100元(獎金另計)，係受任為和雲公司處理事務之人，亦為從事業務之人。詎紀秀雯竟為下列犯行： 
   ㈠緣和雲公司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租賃契約所約定之賠償金額1萬元(即車損自負額)，及賠償和雲公司於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紀秀雯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和雲公司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台61線往北P7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向和雲公司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竟意圖為許翊羣不法之利益及損害和雲公司之利益，基於背信與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而違背其任務，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虛偽登載在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再按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和雲公司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和雲公司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然因許翊羣實際並未支付前開安心服務專案費用而未遂。
   ㈡紀秀雯明知和雲公司於109年12月24日向客戶陳湘婷收取之8420元，係陳湘婷向和雲公司租賃車輛時所繳交車損產生之費用，並非陳湘婷代許翊羣繳納之款項，詎其為加速上開遭許翊羣撞損之自小客車維修簽核流程，竟基於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意，於110年5月25日，將上開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料，虛偽登載於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許翊羣項下，而以此方式將上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所作成之準私文書，用以表示已向許翊羣收款8420元，再按存檔以網際網路將該內容上傳至和雲公司收款明細系統內而行使之，致使和雲公司誤認許翊羣之欠款額度降低，足生損害於和雲公司關於客戶帳目資料管理之正確性。
二、案經和雲公司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證據能力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詰問或未聲明異議，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原則，法院自可承認該傳聞證據例外擁有證據能力。查，被告紀秀雯對本院下述所引用之證據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37頁），且被告與其辯護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332至346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復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為本案證據尚無不當，認得為本案之證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案判決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依法自得作為證據。
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同事陳奕儒，且陳奕儒於當日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許翊羣所租賃上開自小客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4500元之事實，及坦認有為犯罪事實一㈡所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犯行，然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矢口否認有何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等犯行，辯稱：許翊羣發生交通事故當天我休假，是陳奕儒值班，他叫我到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說可以幫忙詢問公司是否能加購，如果可以加購的話，費用是4500元，若不行的話要照公司規定走，我就跟陳奕儒說許翊羣想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陳奕儒說好，就在系統上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問我金額多少，我回答他4500元，公司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並沒有鎖住不能再登載安心服務專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和雲公司都是這樣處理的，我不知道陳奕儒為何沒有上報給主管，後來我有跟陳奕儒說維修費用太高不能加註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也有跟許翊羣說已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推出時和雲公司沒有做教育訓練，沒有宣導說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只有給門市業務專員一張廣告文宣，要我們推銷安心服務專案，我也不是很確定安心服務專案是否要在車禍前加購，和雲公司並沒有很明確的說；我於同年5月19日受主管指示要辦理這臺車的還車手續時，發現無註記安心服務專案，我不知道陳奕儒已經取消註記，我為了要辦理歸零才又到出車項下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再進還車項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歸零，代表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經查：
一、犯罪事實一㈠部分
   ㈠被告自102年某月間起至110年6月30日止，受雇於於告訴人，在租車營業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門市業務專員，負責與客戶洽談租賃車輛合約及收取租金等費用、出車點交及設備介紹、推銷說明相關專案與優惠、還車點交、車輛管理、營業場所與環境設施管理，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又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起，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供客戶於租賃車輛時可選擇加購，若承租人選擇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承租期間內若發生交通事故或遇車輛損壞時，可免除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賠償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受同事陳奕儒通知許翊羣駕駛向告訴人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臺中市龍井區某處發生交通事故，其知曉證人許翊羣於同年月2日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元」等語予陳奕儒，請託陳奕儒於同年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中上開自小客車出租事宜項下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所不爭執(見他字卷第21至23頁，本院卷第33至37、67至73、337至342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童威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本院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林鴻安於偵訊時、證人陳奕儒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13至116、135至138、165至171頁，本院卷第31至38、65至73、169至231、295至332、340至342頁)，並有110年6月21日被告之訪談紀錄影本（見他字卷第9頁）、證人陳奕儒與使用LINE通訊軟體暱稱「紀妹」之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見他字卷第11至13頁）、被告提出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影本、110年5月份休假輪值表列印資料（見他字卷第71至75頁）、證人許翊羣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影本（見他字卷第77頁）、告訴人所擬訂汽車租賃契約書正反面影本（見他字卷第81頁）、被告所提出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宣傳單影本（見他字卷第83頁）、證人許翊羣所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WISH型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還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93、123頁)、告訴人提出上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出車之汽車出租單（見他字卷第121頁）、告訴人提出之短租專員教育訓練手冊影本（見他字卷第143至145頁）、告訴人提出之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紀錄截圖、告訴人110年年5月27日聯繫單（見本院卷第133、235頁）、被告所提出當天值班人員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所見畫面截圖影本（見本院卷第255頁）、告訴人提出之112年4月10日刑事陳報狀所檢附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專案廣告、系統後臺登入修改歷程說明（見本院卷第281至287頁）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被告係為告訴人處理事務：
　　 ⑴按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其主體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者為限，而此所稱之「他人」，包括自然人及法人；至所謂「為他人」，則指受他人之委任而為其處理事務之意，亦即其與「他人」間之內部關係，乃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該他人之事務之謂（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847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係以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成立要件。所稱為他人處理事務者，係基於與他人（即本人）之內部關係，負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並應為該他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此與當事人一方僅須履行契約上之義務，無庸為他方利益計算（如買賣契約）之情形不同。申言之，背信罪中受託執行任務者與託付其任務者在對外關係中，通常為利害與共之同向關係，且受託者對於委託者具有從屬性，受託者對外應優先謀求委託者之利益，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之責任。又所謂為他人處理事務，其原因包括法令規定或當事人間之契約等，而委託者與受託者（此等用語在此非專指委任契約）依契約自由原則，可自由創設、約定成立新的契約種類，亦可混合數個有名契約，縱認屬勞務給付之契約，亦不僅限於僱傭契約，其具有從屬性勞動性質者，雖兼有承攬、委任等契約內容，仍可認屬勞動契約。是就背信罪而言，所應審酌之重點即在於行為人依法令或契約就被訴事實所指之事務，有無為他人（告訴人或被害人）利益計算之義務，而非受限於雙方內部契約在民事法律關係上之定性(臺灣高等法院108年度上易字第15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受雇於告訴人，在彰化縣彰化市中正門市擔任業務專員，處理車輛出租及向客戶收取租金等費用，並將相關出租及收款資料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內等情，為被告於偵訊時及本院準備程序中所自承(見他字卷第20頁，本院卷第33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又參以告訴人(甲方)因業務需要雇用被告(乙方)工作，契約期間自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止，工作部門為租車營業部，工作規範為契約期間被告應遵守告訴人之一切工作指派及工作調派，並依告訴人之工作規則、考勤作息規定辦理；被告應以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履行本約，如違反契約義務而侵害告訴人或第三人之權益時，應擔保自負全部之責任，並賠償告訴人因此所生之所有費用等，有被告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佐(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另觀諸告訴人於103年7月間啟用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一般據點人員負責之項目包含預約、洽談合約、出迎、出車點交設備及儲值卡介紹、結帳、贈品贈送、活動優惠、還車點交、檔案管理、車輛管理、設備管理、客戶歸還、營業場所及環境設施管理、消防保安應變處理等，有前開短租據點每日點檢表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5頁)，堪認被告係受雇於告訴人，擔任租車營業部門市業務專員，契約期間為1年，每年另訂新約，其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依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被告具有一定之任務，而負擔處理告訴人之事務，其乃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人無訛。則被告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並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不得濫用權限或違背受託義務。
　　 ⑶告訴人於109年1月間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廣告文宣交由門市業務專員推廣該專案等情，為被告於準備程序中所供承(見本院卷第34至35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0至171、197頁)，且有被告及告訴人分別提出互核相符之109年1月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文宣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285頁)，堪認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亦為門市業務專員之工作項目之一，而屬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之事務。
　　 ⑷被告固辯稱：我於110年5月15日休假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被告於同年5月15日未上班，並無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云云(見本院卷第241至244、343至344頁)。然觀諸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與和雲公司間為雇傭關係，被告為約聘人員，一年簽約1次等語(見本院卷第169至170頁)，且參以被告與告訴人間所簽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之契約期間為109年7月1日至110年6月30日，有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書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71至73頁)，則被告為告訴人處理事務之原因關係為其等間之上開約聘業務人員契約，於契約期間內被告均應忠實履行其受託義務之責任，是依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內部關係而言，於上開契約期間內之110年5月15日，被告就安心服務專案之推廣及控管，亦具有為告訴人利益計算之義務，不得違背受託義務，縱被告於該日休假仍無解於其受雇於告訴人而負有忠實履行受託義務之責任，被告及辯護人前揭所辯尚無可採。
    2.被告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請託陳奕儒將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而行使之：
　　 ⑴按背信罪之本質在於一方違反因雙方信賴關係所負照料他方財產利益之義務（信託義務），導致他方發生財產損害。所保護之法益，係被害人（本人）之整體財產利益。刑法第342條背信罪所稱「違背其任務」，係指在為他人處理事務時，違背其基於法令、章程、契約等規範所生照料他方財產利益應盡之義務（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87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42條背信罪之所謂「違背其任務」，係指違背他人委任其處理事務應盡之義務（民法第535條），內涵誠實信用之原則，積極之作為與消極之不作為，均包括在內，是否違背其任務，應依法律之規定或契約之內容，依客觀事實，本於誠實信用原則，就個案之具體情形認定之（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65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所謂「違背其任務」，依本罪規範乃在規範受任人應忠誠處理事務之本旨（即誠實信用原則，簡稱誠信原則），自兼指受任人違背委任關係之義務、濫用受託事務處分權限等，舉凡違背行為人與本人間信任關係，而足以損害行為人所照料之本人財產利益之行為，均屬之。另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固以「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要件，而所謂「其他利益」，固亦指財產利益而言。但財產權益，則涵義甚廣，有係財產上現存權利，亦有係權利以外之利益，其可能受害情形更不一致，如使現存財產減少（積極損害），妨害財產之增加，以及未來可期待利益之喪失等（消極損害），皆不失為財產或利益之損害（最高法院87年度台上第3704號判決要旨參照）。
　　 ⑵本案被告須負責推廣之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其應知悉點交出車後之客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①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擔任總監，負責據點查核、區域管理，被告受雇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陳奕儒的工作也是門市業務專員，工作內容為處理預約租車、實際租車、帳務管理、收款、協助客戶處理租賃車輛所生問題等，安心服務專案的推廣也是門市業務專員的工作內容，該專案的內容是和雲公司在租賃車輛出車前提供客戶一個保障，倘客戶在使用租賃車輛期間發生任何車損或事故，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可以全免，但必須在預約租車時或出車前先支付這些費用，該專案的價格分車型大小而不同，以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所租賃包月制Altis型號自小客車是以日計算，每日300元，月租以5折計算，共計4500元；安心服務專案是一個保險，若發生車禍事故，此保險會負擔該車輛維修費用及和雲公司之營業損失，因此門市業務專員在消費者租車時，一開始就要告知有此專案，且因保險為要物契約，消費者若要加購，須當場收款，門市業務專員點收現金後，就在汽車出租單上購買安心服務欄位內書寫金額，讓消費者簽名，再將此出租單交給消費者，並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上登載該消費者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即於該系統內所承租車輛項下就安心服務專案部分登載「Y」)，且有收到款項，以上是正常的流程，主管查核時須核對汽車出租單上之記載與登載於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之租車時間及收款紀錄是否相符；租賃車輛合約生效後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除非終止原已簽立的合約，重新定合約才可以，公司所推出安心服務專案廣告上將此規範寫得很清楚，此廣告放在櫃檯讓消費者租車時看，門市業務專員可用這張廣告說明給消費者聽，考慮是否要加購此保障等語(見本院卷第168至196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我於和雲公司擔任門市業務專員，公司有推安心服務專案，客人租車取車時，可以選擇是否加購，若有加購，發生事故時，可以免除個人應支付的賠償金額，安心服務專案是在取車時就要加購，不能事後加購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和雲公司彰化市中正門市任職，擔任門市業務專員，客戶來門市承租車輛時，我會跟客戶說公司有推出安心服務專案，說明若有加購該專案，當承租車輛發生事故意外，只要有報警，就不會額外收取汽車維修費用及營業損失，租車期間第一次事故才有適用，假如有第二次、第三次事故就不適用，安心服務專案要在客戶取車當下加購，客戶於點交時在出租單右下角簽名之前都可以選擇加購，承租車輛駛離公司後就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有宣導過，我也認為在出車之後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不合理；按照正常流程要在出車前收到安心服務專案的費用才能在公司電腦系統中登載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8、214至217頁)。
　　　③依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就安心服務專案內容及加購流程等節證述一致，可知告訴人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乃提供客戶一個保障，亦即加購該專案後，如欲車輛損壞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該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客戶若欲加購，須現場繳納費用，門市專員再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及已收取款項等節予以登載在汽車出租單上及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且所承租車輛於點交出車後客戶即不得再加購安心服務專案。
　　　④又觀諸109年1月間製發之安心服務廣告上「相關規定」欄位內，第9點記載「此方案不開放中途加購」等語，有前開安心服務廣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285頁)，亦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告訴人至遲於109年1月間已推出安心服務專案，且製發前開廣告放在櫃檯供門市業務專員向客戶推廣說明，業如前述，被告身為資深門市業務專員，自亦須推廣經手安心服務專案，對於上情實難諉為不知。被告辯稱公司沒有宣導安心服務專案不能中途加購云云，核與證人陳奕儒、陳子達上開證述之內容不符，乃臨訟卸責之詞，要難採憑。
　   ⑶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後，被告請託陳奕儒在前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為違背任務之行為：
　　  ①證人陳奕儒於偵訊時證稱：許翊羣於110年5月15日發生交通事故，剛好在紀秀雯家附近，我問紀秀雯有沒有空去看一下，紀秀雯去看之後，就傳訊息給我，請我在系統上把安心服務專案加上去，正常來說，已經發生交通事故不能再加購安心服務；許翊羣由一般客人變成包月專案，是由紀秀雯負責，她傳訊息請我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就依照她的指示登載，但我想一想覺得不合理，有傳訊息問她可不可以不要，過幾天自行在系統上將該註記刪除等語(見他字卷第165至169頁)。
　　  ②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短期車輛出租的業績屬共同業績，在此門市都可共享該筆業績，未必要值班，就算是休假也可共享，中正門市當時只有我跟紀秀雯兩位門市業務專員，但車輛出租月租型的業績要看是誰去接洽、成交，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成月租型而重新簽署租賃契約，當天雖然是我值班由我印合約書、交車，但許翊羣此筆月租型租車合約是由紀秀雯促成，業績應該算紀秀雯的，等許翊羣正式還車，紀秀雯就可以額外呈報申請獎金，因為攸關獎金，門市業務專員之間並不會搶功，自己促成的合約自己會知道，我並沒有問過許翊羣要不要改月租型的問題，從我與紀秀雯的LINE對話紀錄可以知道許翊羣此筆月租型合約是紀秀雯促成的，因為如果是我接洽，就會知道許翊羣全部的狀況，不用問紀秀雯為何許翊羣有錢可以包月；110年5月2日我有問許翊羣是否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許翊羣沒有說要加購，同年5月15日當天是我值班，許翊羣打電話到門市說他在龍井發生事故，我請他先報警，再詢問他事故地點、車輛損傷情況、是否需要協助叫救護車等，我想說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案件，要告訴她這臺車有出狀況，就於該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紀秀雯說許翊羣承租的車輛發生車禍，並告訴她許翊羣的門號，紀秀雯於該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0」給我，我想這是紀秀雯負責的月租型案件，就照她的意思去做，我有跟紀秀雯提到許翊羣說自己開太快煞不住而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紀秀雯回我10幾萬，接著有一通2分鐘8秒的通話應該是紀秀雯在跟我談這臺車撞的很嚴重，許翊羣沒有辦法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所以才要加掛安心服務專案，紀秀雯當天並沒有提到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許翊羣有購買安心服務專案，之後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我後來想想覺得不妥，有在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這臺車的安心服務專案選項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語(見本院卷第204至212、217至219頁)。
　　  ③互核證人陳奕儒上開偵訊時及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值班時接獲證人許翊羣之來電稱其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發生車禍、證人陳奕儒即通知被告，被告旋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認證人許翊羣改包月制租車，屬被告負責之月租型案件，而接受被告之請託，在告訴人車輛出租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嗣後於同年5月18日復自行登入該管理系統將該車加購安心服務之註記作廢等情均證述一致，並無明顯悖於常情之瑕疵可指。又觀諸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曾向和雲公司租車約5次，就我所知和雲公司彰化中正門市專員有紀秀雯、陳奕儒，我沒有固定找誰處理，誰值班就由誰負責，短期租賃我覺得對我上班不方便，我原本想換型號CAMRY的車，但紀秀雯推薦型號ALTIS的車，並說長期比較划算，我剛好有想換長租，紀秀雯又這樣建議，就想說改成月租型等語(見本院卷第311至312頁)；又參以證人陳奕儒透過LINE通訊軟體詢問被告：許翊羣「許濺濺怎麼有錢包月」等語，被告回稱：「他說他換工作、台中」、「還是保全」、「還說要camry」、「硬洗altis」等語，有告訴人所提出被告使用LINE暱稱「紀妹」與證人所使用LINE暱稱「和運租車-陳奕儒」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233頁），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堪認證人許翊羣係由被告接洽改為月租型之月租方案等情，應值採信。
　　  ④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公司在出租車輛時，原則上是由當天值班人員對應當天的承租客戶，但本件比較特別，許翊羣是月租型的客戶，因轉成月租方案公司可以增加營收，所以會給予執行此業務的專員獎勵金，且由洽談轉成月租方案的專員去做後續的維護，才不會有獎金上的糾紛，許翊羣是與紀秀雯接洽後轉成月租方案，應由紀秀雯負責此月租型案件；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3、4天，另一名副總監在做例行性查核時發現這臺車有事故，經查相關合約資料，發現系統上這臺車有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紙本合約當初列印出來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當天沒有任何收款紀錄，表示當天其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針對這部分進一步查核，確認許翊羣於同年5月2日承租這臺車時並沒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後來加上去的，被我們查核到之後，請她撤掉，該車的汽車出租單上安心服務欄有書寫「4500」之後又劃掉，應該是紀秀雯劃掉的；陳奕儒當初有提到是紀秀雯在事故發生當下要求他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陳奕儒認為這個行為不正確，之後有自行取消此註記；自公司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觀之，陳奕儒取消這臺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註記後，紀秀雯又登入該系統登載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因此在和雲公司的短租系統內顯示這臺車是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的，紀秀雯是在已經被我們查核到有登載不實的狀況後，才提到會向許翊羣收取修車費用及營業損失等語(見本院卷第175至178、186至187頁)；復參以副總監曾介志於110年5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傳送「就大撞車了，為何不誠實說呢?」等語予被告，被告回稱：「Aitis星期六撞、我沒想到」等語，副總監於同年5月20日上午10時1分許傳送「你可能不想這份工作。出車合約簽名沒加安心服務，還車為何會有??」等語予被告(見他字卷第13頁)，核與證人陳子達上揭所述主管查核發現異狀之經過相符。足見經副總監例行性查核時發現上開自小客車發生事故，再進一步查核，發覺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2日點交出車時，承租人許翊羣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上開自用小客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但無安心服務專案費用之收款紀錄，經調閱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始知係上開自小客車於110年5月15日發生車禍後，由證人陳奕儒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經詢問證人陳奕儒為前述登載之緣由，乃稱其當時係受被告之請託而為。
　　  ⑤又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以LINE通訊軟體撥打語音電話予被告，通話時間1分鐘11秒，並傳送證人許翊羣之門號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證人陳奕儒於同日上午11時50分許傳送「掛了」、「叫他叫警察了，拖吊也叫了」、「他自己跟我說，他開太快，煞不住，撞到」、「這個原因可以不要掛安心嗎」等語予被告，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56分許傳送「10幾萬」予證人陳奕儒，並撥打語音電話與證人陳奕儒聯繫2分鐘8秒等情，有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於110年5月15日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參(見他字卷第11頁)；復參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1列「A」為「新增」之意，使用者981172為證人陳奕儒之員工編號，新增之時間為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登載為「Y」；第3列「D」為「作廢」之意，使用者同為981172即證人陳奕儒，資料變動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更改為「N」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就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9分許，受被告請託，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上開自用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且於同年5月18日下午6時56分許，將上開自用小客車之安心服務專案項目改登載為「N」而作廢等節，均核與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內容相符，是前開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可作為補強證人陳奕儒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⑥被告雖辯稱：車禍當天我是打電話回門市問陳奕儒看安心服務專案還能不能加購註記，若公司不同意再取消云云(見本院卷第34至36、331頁)，而否認有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然查：
　　　 ⓵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係傳送「掛安
　　　　 心上去」、「4500」等語予證人陳奕儒，有前開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附卷可稽(見他字卷第11頁)，並非傳送請託證人陳奕儒嘗試能否登載之語句，亦未提及請示主管或待審核之情事。復參以證人陳奕儒詢問被告是否可以不要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回稱10幾萬元，並與證人陳奕儒通話提及上開自小客車車損嚴重，證人許翊羣無法負擔這麼多維修費用，因此請託證人陳奕儒就上開自小客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被告當天並沒有提到先暫時在系統上加註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再請示主管之類的話等情，為證人陳奕儒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205至207、225頁)，被告此部分辯詞核與卷內上揭證據均不符，無可採憑。
　　　 ⓶被告先於111年9月3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我跟陳奕
　　　 　儒說許翊羣想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看能不能掛在系統上，他說好，不行的話再取消，我認為陳奕儒可以先登載在系統上，若公司不同意可以取消，所以說先掛看看等語(見本院卷第35頁)；又於111年11月16日本院準備程序時改辯稱：公司不會審核安心服務，值班人員可以決定是否可以加購等語(見本院卷第70頁)，其就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效力、主管是否會審核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等節前後供述不一，已難遽信。
　　 　⓷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門市業
　　　   務專員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出租車輛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公司就會認定這臺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不用公司主管同意，公司就這部分並沒有簽核流程讓主管表示准與不准等語(見本院卷第192至193頁)，亦與被告前揭所辯不符。
　　   ⓸此外，被告與證人陳奕儒為平行同事關係，工作內容
　　　   相同乙節，為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所自承(見本院卷第3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證述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71頁)，而安心服務專案應在點交出車前加購，已說明如前，被告既知曉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就上開自小客車是否還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此不符合正常流程之情事，不請示主管，而逕予傳送「掛安心上去」、「4500」等語予同為門市業務專員甚且較為資淺之證人陳奕儒，堪認被告當時係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無誤。
　　　⑦被告雖又辯稱：我在車禍現場是向許翊羣說明若維修金額太高或主管不同意即無法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未承諾許翊羣可以加購，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云云(見本院卷第35、338頁)，而否認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亦無背信之犯意。然而：
　　　 ⓵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長租期間之110年
　　　   5月15日有發生車禍事故，我有與門市聯繫報備我出車禍，是陳奕儒接聽電話，他叫我先報警，拿報案三聯單，並說會請人過來現場看，我之前去門市多多少少有跟紀秀雯接觸，我覺得她的服務態度比較好且積極，所以事故當天我有問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有無值班，陳奕儒說紀秀雯今天休假，紀秀雯之後有穿著便服到車禍現場，我第一次聽到安心服務專案是紀秀雯在車禍那天跟我說的，紀秀雯說明若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會支付這筆保險費，當車禍事故發生，就不用支付車損及營業損失，保險公司會支付，車禍當場是紀秀雯提議說要幫我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試看看，她有打去門市問，我沒有聽到對話內容，事故後我都是找紀秀雯處理，因為她服務態度比較好等語(見本院卷第300至332頁)，依證人許翊羣前開證述之內容，於車禍現場提議要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者為被告，被告並致電門市詢問，核與被告前揭辯稱：於交通事故現場，許翊羣問我是否能加購安心服務，我說要幫他轉述詢問公司是否可以加購云云並不相符，被告此部分所辯已難盡信。
　     ⓶雖證人許翊羣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車禍後我打電話給
　　　   門市說我發生車禍，半小時至1小時之間紀秀雯到場，面對面跟我提安心服務專案，本件車禍之前我沒有紀秀雯的聯絡電話，紀秀雯會知道車禍地點是門市跟許翊羣說的，紀秀雯到場前沒有跟我聯繫；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訴我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我要自己賠車損賠償金等語(見本院卷第305至308、327至330、337至338頁)。惟觀諸被告與證人陳奕儒間前開LINE通訊軟體對話紀錄，證人陳奕儒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2分許通知被告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被告於同日上午11時47分許即傳送訊息「掛安心上去」、「4500」予證人陳奕儒(見他字卷第11頁)，倘依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述之內容，證人許翊羣與被告間於本件車禍事故之前並無互留個人門號或通訊軟體之聯繫方式，被告係在車禍地點面對面提及安心服務專案，且自證人許翊羣聯繫在門市值班之證人陳奕儒後，至被告到車禍地點約經過半小時至1小時，被告如何能在同日上午11時42分許接獲證人陳奕儒之電話通知後，5分鐘內即與證人許翊羣當面討論安心服務專案完畢，且傳送「掛安心上去」等語予證人陳奕儒?實啟人疑竇。自被告於接獲通知5分鐘即請託證人陳奕儒「掛安心上去」乙節觀之，實難排除被告尚未到車禍現場，即以電話與證人許翊羣聯繫，抑或未曾詢問證人許翊羣即請託陳奕儒在出租車輛管理系統登載該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可能，證人許翊羣前揭證詞恐係避重就輕，而有迴護被告之嫌。則證人許翊羣前揭證稱紀秀雯有說如果車損維修金額過高，上層不一定同意，紀秀雯於車禍當天下午告知其不能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云云是否為真，實有疑慮，尚難憑此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⓷又佐以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
　　　   ，第2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代碼101404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頁)，足見被告於110年5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並未就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做更動或作廢，倘其前揭所辯車禍當天下午即已告知許翊羣因維修費用太高不能讓他加購等情為真，何以於同年月18日下午6時32分許，甚或直至主管於同年月19日下午6時22分許察覺異狀質問被告之前，被告均未曾更動或作廢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被告藉此否認背信犯行要難採信。　　　
　　　⑧再衡以保險是一種風險管理的方式，透過預先繳納一定資金，攤平未來可能承受的潛在風險，亦即降低未來不可抗力因素導致的風險成本，則安心服務專案既係讓客戶在承租車輛時加購多一分保障，待不可預料之事故發生時，可免負擔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車輛修復期間之營業損失，豈可能在所承租車輛已發生車禍事故後，再讓客戶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能免負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被告空言否認不知安心服務專案能否在車禍後加購云云，顯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從而，被告知曉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後，旋即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顯已著手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至為明確。　　　
    3.證人許翊羣未繳納安心服務專案費用，應論以背信罪之未遂：
　　　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稱：門市專員在收款後才能於系統中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客戶若還沒繳納費用，就加註安心服務專案，當作沒有安心專案服務處理；公司電腦系統顯示安心服務設備租金若是0，安心服務專案不會生效，安心服務專案之設備金額當初是可以修改的，由收款的第一線人員調整等語(見他字卷第168頁)，而證人許翊羣110年5月2日租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被告於同年月15日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證人許翊羣並未繳納安心服務費用，業如前述，是被告上開所為，固已著手為違背任務之行為，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惟尚未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利益，僅係有受損害之危險，應僅論以背信罪之未遂。
    4.被告具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
　　 ⑴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承其知曉安心服務專案加購後，和雲公司無法對承租人請求賠償車損自負額及營業損失等情(見本院卷第35頁)；復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我一開始將這臺車登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是想說看看能不能為客人減輕一些負擔云云(見本院卷第332頁)，本件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應依契約本於誠信原則忠實執行職務，應為告訴人之利益計算，其明知證人許翊羣於110年5月2日改為月租型承租上開自小客車時並未加購安心服務專案，於同年月15日受證人陳奕儒通知證人許翊羣駕駛上開自小客車發生車禍時，清楚安心服務專案應於點交出車前加購，且一旦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乙節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告訴人即會認定該車有加購安心服務專案，而陷於無法向證人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竟為減輕證人許翊羣之負擔，而請託證人陳奕儒在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內登載該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並予以上傳，而以此方式將前揭不實事項登載於業務上作成之準私文書，足見被告對於上開行為致使證人許翊羣獲得不法利益，且將損害告訴人利益等節已有容認其發生之認識，而具有為許翊羣不法利益及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暨背信、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故意甚明。
　　 ⑵就告訴代理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指稱：被告在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作廢後，被告又於110年5月19日再次於出租車輛系統內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等語，被告對此否認有何背信犯意，辯稱：我不知道陳奕儒事後有取消前述安心服務專案的登載，我以為是系統壞了，我就於同年5月19日至出車事宜項下登載該車購買安心服務專案，又於同日到還車事宜項下將此安心服務專案之費用歸零，代表加購該安心服務專案不成立云云(見本院卷第338至340頁)。觀諸告訴人租車管理系統後臺之登入修改歷程紀錄，第6列「U」為「修改」之意，使用者981214為被告之員工編號，修改之時間為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代碼102117為安心服務專案，該項目仍登載為「Y」，「RAMT」欄自4500更改為0；第5列之「U_PRGID」欄顯示之LSD030雖為出車系統，但該列「RAMT」欄仍為4500等情，有前開歷程記錄、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告訴人於112年4月6日之刑事陳報狀附卷可考(見本院卷第133、281至287、339至342頁)，是依前開歷程記錄，被告應係於同年5月31日中午12時54分許，將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之登載歸零，而非於同年5月19日下午2時41分許，核與被告前揭辯詞不符。再者，被告於同年5月19日就上開自小客車安心服務專案項目之登載與歸零，均屬被告於110年5月15日上午11時47分許著手違背任務行為之後，發現不妥時所為之因應舉動，尚難憑此推認被告於著手傳送「掛安心上去」訊息予證人陳奕儒時無背信犯意，不足以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二、犯罪事實一㈡部分　
　　犯罪事實一㈡所示之事實，業經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68至69、338頁)，證人即告訴代理人陳子達於偵訊時證述明確(見他字卷第135至137頁)，且有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中許翊羣項下之收款明細畫面翻拍照片（見他字卷第85頁）、告訴人提出之陳湘婷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汽車出租單、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傳票、許翊羣之收款明細系統截圖（見他字卷第125至129頁）、告訴人提出之出租車輛管理系統顯示租期、租金畫面截圖、顯示已收款之應收資訊系統中收款明細截圖（見他字卷第147、149至153頁）、告訴代理人提出許翊羣項下系統頁面截圖（本院卷第75至79、129至131頁）等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三、綜上，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前揭辯詞，乃臨訟卸責之詞，尚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叁、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42條第2項、第 1項之背信未遂罪、同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就犯罪事實欄㈡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㈡部分，分別登載上揭不實事項於業務上作成之準文書上，復持以行使，其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之低度行為應各別為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均不另論罪。
二、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所為如犯罪事實㈠、㈡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215條之業務登載不實文書罪，惟因被告不實登載於告訴人出租車輛管理系統、收款明細系統之內容，均係於電腦操作之電磁紀錄，核屬準文書性質，而應成立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2項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惟二者之基礎犯罪事實同一，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變更起訴法條，逕予審理。
三、被告就犯罪事實欄㈠所為上開背信未遂罪、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之間，有實行行為局部同一之情形，且被告犯罪目的單一，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背信未遂罪處斷。
四、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㈡分別所為背信未遂、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犯行，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且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予分論併罰。
五、被告就犯罪事實一㈠部分，著手於違背任務行為，惟未致生損害於告訴人之財產或其他利益，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六、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受雇於告訴人，擔任門市業務專員，本應恪盡其任務，竟為圖許翊羣不法之利益，著手於違背其任務，請託同事陳奕儒將上開自小客車加購安心服務專案之不實事項登載於告訴人租賃車輛管理系統內，儲存上傳至該系統而行使之，致生損害於告訴人對於車輛出租管理之正確性，且使告訴人陷於無法向許翊羣請求上述車損自負額1萬元及營業損失之風險；又為加速維修上開自小客車之簽核流程，便宜行事，將客戶陳湘婷繳付8420元之資料不實登載於告訴人收款明細系統許翊羣項下，儲存上傳至該系統以行使，欠缺敬業觀念，所為實值非難；復考量被告坦認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矢口否認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雖主張有為客戶許翊羣償還積欠告訴人之款項，然經告訴人查明乃償還其他債務，就本案上開犯行部分尚未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有告訴人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3頁)，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暨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離婚、育有一子、從事服務業、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3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216條、第215條、第220條、第342條第2項、第1項、第55條、第25條第2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李基彰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元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劉麗瑛
                                    法  官  劉承翰
                                    法  官  吳孟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2 　　日


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
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220條
（準文書）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刑法第342條
為他人處理事務，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本人
之利益，而為違背其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本人之財產或其他
利益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
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